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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台灣電力公司從業人員在工作壓力對休閒參與之間的關

係，並比較台電員工不同背景變項對工作壓力及休閒参與之情形，了解台電員工

工作壓力與休閒參與的現況，並以相關分析了解工作壓力與休閒参與的差異關

係。研究對象為台電公司台中區營運處員工262人為抽樣對象，並以自編「台電

員工工作壓力與休閒参與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進行調查，調查問卷發出262份，

回收245份。經整理檢視取得有效問卷245份，有效回收率為93.9％，經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卡方檢定，等統計方法處理。以了解工作壓力與休閒參與的顯著差

異，根據結果分析後，期望能給台電事業單位作為參考，以提升台電員工對休閒

活動的參與。研究結果發現： 

一、台電員工工作壓力特性偏中度壓力程度，以工作心理負荷、工作身體負荷、

及工作事務變化其工作壓力感受較大。 

二、台電員工休閒参與特性屬於適中程度，以一般遊憩性、娛樂性及知識性三類

型休閒活動參與程度較高。 

三、台電人員工作壓力感受程度越高，則休閒參與的參與程度越高。 

四、台電員工不同背景變項在工作壓力及休閒活動參與上，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服務年資、工作職務、學歷等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台電員工、工作壓力、休閒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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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Jung, Chen（2009）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Pressure and 
Staff's Leisure-participation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 the Sales Department of 
Taichung branch as an Example.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Sport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pressure and staff’s leisure-participation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but also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staff participation. And to compare the degree of cognition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Data was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s, from 262 staffs of the sales 
department of Taichung branch.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in the survey. 
245 out of 262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collected with a return rate of 93.9%. 
The study tool included leisure behavior, job stress and leisure participation scales. 
Acquired data was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 analysis, Item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One-way ANOVA, Chi-Square test, and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working pressure and staff's leisure-participation. We expect the 
results would be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 Power Company to promote staff's desire to 
participate leisure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aiwan Power Company staff’s have moderate job stress.  
2. Taiwan Power Company staff’s have moderate leisure participation 
3. Taiwan Power Company staff’s have high job stress and more leisure participation. 
4.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job stress, leisure participation and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sex, age, job position, years，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staff, 
and marriage status. 
 
 
Keywords：Taiwan Power Company Staff's、Job Stress、Leisure-Participation 



 III

目 錄 
中 文 摘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Ⅰ  

英 文 摘 要 ⋯ ⋯ ⋯ ⋯ ⋯ ⋯ ⋯ ⋯ ⋯ ⋯ ⋯ ⋯ ⋯ ⋯ ⋯ ⋯ ⋯ ⋯ ⋯ ⋯ ⋯ Ⅱ  

目   錄 ⋯ ⋯ ⋯ ⋯ ⋯ ⋯ ⋯ ⋯ ⋯⋯ ⋯ ⋯ ⋯ ⋯ ⋯ ⋯ ⋯ ⋯ ⋯ ⋯ ⋯ Ⅲ  

表  目  錄  ⋯ ⋯ ⋯ ⋯ ⋯ ⋯ ⋯ ⋯ ⋯⋯ ⋯ ⋯ ⋯ ⋯ ⋯ ⋯ ⋯ ⋯ ⋯ ⋯ ⋯ V 

圖  目  錄  ⋯ ⋯ ⋯ ⋯ ⋯ ⋯ ⋯ ⋯ ⋯⋯ ⋯ ⋯ ⋯ ⋯ ⋯ ⋯ ⋯ ⋯ ⋯ ⋯ VII 

第 壹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與 ⋯  ⋯  ⋯  ⋯  ⋯   ⋯  ⋯  ⋯  ⋯ 1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  ⋯  ⋯  ⋯  ⋯  ⋯  ⋯  ⋯  ⋯  ⋯  ⋯  ⋯ 2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  ⋯  ⋯  ⋯  ⋯  ⋯  ⋯  ⋯  ⋯  ⋯  ⋯  ⋯ 3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  ⋯  ⋯  ⋯  ⋯  ⋯  ⋯  ⋯  ⋯  ⋯  ⋯  ⋯  ⋯ 3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  ⋯  ⋯  ⋯  ⋯  ⋯  ⋯  ⋯  ⋯ 3 

第 六 節  解 釋 名 詞 ⋯  ⋯  ⋯  ⋯  ⋯  ⋯  ⋯  ⋯  ⋯  ⋯  ⋯  ⋯  ⋯ 4 

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第 一 節   工 作 壓 力 之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 ⋯  ⋯  ⋯  ⋯  ⋯ 5 

第 二 節  休 閒 參 與 之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  ⋯  ⋯  ⋯  ⋯  ⋯  14 

第 三 節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相 關 之 研 究 ⋯ ⋯  ⋯  ⋯  ⋯ 22 

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  ⋯  ⋯  ⋯  ⋯  ⋯  ⋯  ⋯  ⋯  ⋯  ⋯  ⋯  ⋯ 25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  ⋯  ⋯  ⋯  ⋯  ⋯  ⋯  ⋯  ⋯  ⋯  ⋯  ⋯  ⋯ 26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  ⋯  ⋯  ⋯  ⋯  ⋯  ⋯  ⋯  ⋯  ⋯ 27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  ⋯  ⋯  ⋯  ⋯  ⋯  ⋯  ⋯  ⋯  ⋯  ⋯  ⋯  ⋯ 28 

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  ⋯  ⋯  ⋯  ⋯  ⋯  ⋯  ⋯  ⋯  ⋯  ⋯  ⋯ 37 

第 肆 章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第 一 節   台 電 員 工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  ⋯  ⋯  ⋯  ⋯  41 

  第 二 節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與 休 閒 參 與 現 況 分 析  ⋯  ⋯  42 



 IV

  第 三 節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與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  ⋯  ⋯  ⋯  44 

  第 四 節   綜 合 討 論 ⋯  ⋯  ⋯  ⋯  ⋯  ⋯ ⋯  ⋯  ⋯  ⋯ ⋯  ⋯ 73  

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論 ⋯  ⋯  ⋯  ⋯  ⋯  ⋯  ⋯  ⋯  ⋯  ⋯  ⋯  ⋯  ⋯  78 

  第 二 節   研 究 建 議 ⋯  ⋯  ⋯  ⋯  ⋯  ⋯  ⋯  ⋯  ⋯  ⋯  ⋯  ⋯  ⋯ 79 

參 考 文 獻 ⋯  ⋯  ⋯  ⋯  ⋯  ⋯  ⋯  ⋯  ⋯  ⋯  ⋯  ⋯  ⋯  ⋯  ⋯  ⋯ 82 

中 文 部 份 ⋯  ⋯  ⋯  ⋯  ⋯  ⋯  ⋯  ⋯  ⋯  ⋯  ⋯  ⋯  ⋯     82 

英 文 部 分 ⋯  ⋯  ⋯  ⋯  ⋯  ⋯  ⋯  ⋯  ⋯  ⋯  ⋯  ⋯        86 

   附 錄 一 、 預 式 問 卷  ⋯  ⋯  ⋯  ⋯  ⋯  ⋯  ⋯  ⋯  ⋯  ⋯  ⋯  ⋯ 89 

   附 錄 二 、 正 式 問 卷 ⋯  ⋯  ⋯  ⋯  ⋯  ⋯  ⋯  ⋯  ⋯  ⋯  ⋯  97 



 V

表目錄 

表  2-1 工 作 壓 力 之 定 義 ⋯  ⋯  ⋯  ⋯  ⋯  ⋯  ⋯  ⋯  ⋯  ⋯  ⋯ ⋯ 12  

表  2-2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表 ⋯  ⋯  ⋯  ⋯  ⋯  ⋯  ⋯  ⋯  ⋯  ⋯  ⋯ 20 

表  2-3 工 作 壓 力 和 休 閒 參 與 之 研 究 彙 整 表 ⋯  ⋯  ⋯  ⋯  ⋯  23 

表  3-1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及α 係 數 摘 要 表 ⋯  ⋯  ⋯  33 

表  3-2 工 作 壓 力 因 素 分 析 表 ⋯  ⋯  ⋯  ⋯  ⋯  ⋯  ⋯  ⋯  ⋯  ⋯ 34 

表  3-3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因 素 命 名 ⋯  ⋯  ⋯  ⋯  ⋯  ⋯  ⋯  ⋯ 36 

表  4-1 台 電 員 工 之 背 景 資 料 次 數 分 配表 ⋯  ⋯  ⋯  ⋯ ⋯  ⋯ 41 

表  4-2 工 作 壓 力 敘 述 統 計 量 表 ⋯  ⋯  ⋯  ⋯  ⋯  ⋯  ⋯  ⋯  ⋯ 42 

表  4-3 性 別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  ⋯  ⋯ ⋯ ⋯ 45 

表  4-4 年 齡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46 

表  4-5 婚 姻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 差 異 性 之 分 析 ⋯  ⋯  ⋯ ⋯  47 

表  4-6 工 作 年 資 於 工 作壓 力 變 項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49 

表  4-7 學 歷 於 工 作 壓 力變 項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 51 

表  4-8 職 務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53 

表  4-9 職 位 階 層 於 工 作 壓 力 變項 上 差 異 性 之 分 析 ⋯  ⋯   56 

表  4-10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方 摘 要 表 ⋯  ⋯  ⋯  ⋯  ⋯ 57 

表  4-11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頻 率 卡方 摘 要 表 ⋯  ⋯  ⋯  ⋯ ⋯  59 

表  4-12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同 伴 卡 方 摘 要 表 ⋯  ⋯  ⋯  ⋯ ⋯   61 

表  4-13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方 式 卡 方 摘 要 表 ⋯  ⋯  ⋯  ⋯ ⋯   63 

表  4-14 年 齡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方 摘 要 表 ⋯  ⋯  ⋯  ⋯  ⋯ 64 

表  4-15 婚 姻 狀 況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  ⋯  ⋯  ⋯ 66 

表  4-16 管 理 階 層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  ⋯  ⋯  ⋯ 67 



 VI

表  4-17 學 歷 與 休 閒参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  ⋯  ⋯  ⋯  ⋯ 68 

表  4-18 高 低 工 作 壓 力 在 參 與 娛樂 性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  ⋯  69 

表  4-19 高 低 工 作 壓 在 參 與 體 育性 活 動 上 差 異 分 析 ⋯  ⋯  70 

表  4-20 高 低 工 作 壓 力 在 參 與 知識 性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  ⋯ 71 

表  4-21 高 低 工 作 壓 力 在 參 與 技藝 性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  ⋯ 72 

表  4-22 高 低 工 作 壓 力 在社 交 服 務 參 與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 ⋯ 72 

表  4-23 高 低 工 作 壓 力 在一 般 休 憩 性 參 活 動 上 差 異 分 析 ⋯ 73 

 

 

 



 VII

圖目錄 

圖  2-1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  ⋯  ⋯  ⋯  ⋯  ⋯  ⋯  ⋯  ⋯  ⋯  ⋯  ⋯ ⋯ 6 

圖  2-2 工 作 壓 力 綜 合 模 式 ⋯  ⋯  ⋯  ⋯  ⋯  ⋯  ⋯  ⋯  ⋯  ⋯ ⋯ 8 

圖  2-3 工 作 壓 力 指 標 的 概 念 模 式 ⋯  ⋯  ⋯  ⋯  ⋯  ⋯  ⋯  ⋯  10  

圖  2-4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  ⋯  ⋯  ⋯  ⋯  ⋯  ⋯  ⋯  ⋯  ⋯  ⋯  ⋯ 11 

圖  2-5 工 作 壓 力 模 型 ⋯  ⋯  ⋯  ⋯  ⋯  ⋯  ⋯  ⋯  ⋯  ⋯  ⋯ ⋯ 12 

圖  2-6 休 閒 參 與 理 論 ⋯  ⋯  ⋯  ⋯  ⋯  ⋯  ⋯  ⋯  ⋯  ⋯  ⋯   17 

圖  3-1 研 究 架 構 圖 ⋯  ⋯  ⋯  ⋯  ⋯  ⋯  ⋯  ⋯  ⋯  ⋯  ⋯ ⋯   27 

圖  3-2 研 究 流 程 圖 ⋯  ⋯  ⋯  ⋯  ⋯  ⋯  ⋯  ⋯  ⋯  ⋯  ⋯ ⋯  28 



 1

第壹章  緒論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分 別 為 第 一 節：研 究 動 機；第 二 節：研

究 目 的 ； 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 第 四 節 ： 研 究 假 設 ； 第 五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第 六 節 ： 名 詞 釋 義 ，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方 向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十 八 世 紀 工 業 革 命 後 人 類 逐 漸 重 視 休 閒 生 活 ， 綜 觀 世 界

各 國 除 了 國 民 所 得 之 外 ， 國 民 的 休 閒 品 質 往 往 代 表 先 進 開 發

國 家 的 重 要 指 標 。 近 年 來 台 灣 的 社 會 經 濟 蓬 勃 發 展 ， 自 1998

年 元 月 開 始 政 府 也 由 公 教 人 員 率 先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制 ， 開 辦 的

目 的 主 要 在 鼓 勵 公 務 員 在 公 務 繁 忙 之 餘 能 紓 解 壓 力 、 放 鬆 心

情 並 好 好 規 劃 休 閒 生 活 、 提 昇 生 活 品 質 。 在 休 閒 活 動 作 為 調

適 壓 力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當 個 人 感 受 到 工 作 壓 力 時 ， 在 生 理 上 及

心 理 上 會 產 生 連 帶 的 組 織 症 狀 如 :缺 勤 率 的 增 加、高 離 職 率 、

人 際 關 係 不 良、工 安 意 外 的 發 生（ 王 美 晶，2006）。週 休 二 日

的 開 辦 由 公 務 機 關 率 先 實 施 ， 主 要 是 鼓 勵 公 務 員 在 公 務 繁 忙

之 餘 能 紓 解 身 心 和 放 鬆 心 情 ， 提 振 其 士 氣 ， 俾 能 率 先 以 身 作

則 善 加 規 劃 休 閒 生 活 、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 對 工 商 企 業 亦 具 帶 動

示 範 作 用（ 王 一 中，2000）。且 公 務 員 在 執 行 政 策 時，亦 常 深

陷 法 令 與 民 眾 利 益 的 兩 難 ， 所 承 受 之 壓 力 並 不 比 民 間 企 業 員

工 來 得 低（ 吳 狄 馬，2007）。因 此，若 長 期 處 於 壓 力 環 境 中 不

僅 影 響 身 心 健 康 ， 嚴 重 者 甚 至 會 導 致 憂 鬱 症 、 自 殘 等 偏 差 行

為（ 楊 芯 瑀，2004）。故 若 能 利 用 完 整 的 自 由 時 間，透 過 休 閒

活 動 的 調 節 減 緩 工 作 壓 力 ， 不 僅 平 衡 身 心 的 發 展 ， 對 其 工 作

效 能 、 生 活 品 質 等 應 均 有 助 益 。 政 府 由 公 教 人 員 率 先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的 制 度 ， 公 務 人 員 由 原 來 的 一 週 上 班 五 天 半 變 為 一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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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班 五 天 ， 而 休 閒 的 時 間 則 由 原 來 的 一 天 半 變 為 二 天 ， 休 閒

時 間 的 增 加，更 進 一 步 宣 示 我 國 已 進 入「 休 閒 時 代 」。況 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益 處 良 多 ， 人 們 可 由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經 驗 中 獲 得

生 理 利 益 、 社 交 利 益 、 放 鬆 利 益 、 教 育 利 益 、 心 理 利 益 與 美

學 利 益 （ B a m m e l＆  B u r r u s - B a m m e l， 1992）。 在 休 閒 活 動 調

適 壓 力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 當 個 人 感 受 到 工 作 壓 力 時 ， 會 產 生 心

理 上 、 生 理 上 及 連 帶 引 發 的 組 織 症 狀 ， 而 透 過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可 以 減 緩 工 作 壓 力 的 擴 張 ， 舒 緩 疲 憊 及 緊 張 的 身 心

（ B a m m e l  ＆ B u r r u s - B a m m e l， 1992）。 台 電 公 司 職 司 台 灣 本

島 即 離 島 電 力 之 輸 送 供 應 ， 因 發 電 電 力 不 可 儲 存 的 特 性 ， 以

及 電 力 輸 送 的 經 濟 及 效 益 考 量 ， 電 力 分 支 單 位 分 布 台 灣 及 離

島 地 區 ； 而 發 電 及 施 工 單 位 也 須 配 合 輪 班 方 式 以 維 持 電 力 運

作 ， 因 此 在 工 作 時 時 處 於 備 戰 狀 態 ； 而 透 過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可 紓 減 工 作 壓 力 的 擴 張 ， 期 能 藉 本 研 究 呈 現 較 清 晰 之 員 工 休

閒 參 與 偏 好 ， 做 為 台 電 公 司 規 劃 發 展 休 閒 事 業 的 參 考 。 而 本

研 究 中 有 關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及 統 計 分 析 ， 亦 應 能 有 助 於 台 電 員

工 從 事 休 閒 參 與 型 態 多 面 向 的 正 面 選 擇 ， 以 能 調 整 生 命 的 時

鐘，悠 遊 於 工 作 與 生 活 之 間，讓 人 生 的 品 質 更 為 豐 富 與 提 昇。

因 此 本 研 究 欲 以 台 電 公 司 台 中 營 運 處 員 工 作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其 工 作 壓 力 以 及 休 閒 參 與 之 間 是 否 存 在 顯 著 關 係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一 、 探 討 台 電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特 性 為 何 ？  

二 、 探 討 台 電 人 員 休 閒 參 與 之 特 性 為 何 ？  

三 、 探 討 台 電 員 工 不 同 工 作 壓 力 在 休 閒 參 與 之 差 異 情 形 。  

四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台 電 員 工 對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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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顯 著 差 異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之 問 題 如 下 ：   

1.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為 何 ？ 不同 人 口 變 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何  

  差 異 ？  

2.台 電 員 工 休 閒 參 與 特 性 為 何？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在 休 閒 參 與 上  

  有 何 差 異 ？  

3.台 電 員 工 不 同 工 作 壓 力 和 休閒 參 與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1.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台 電 員 工 在 工作 壓 力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2.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台 電 員 工 在 休閒 參 與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3.不 同 工 作 壓 力 情 形 在 休 閒 參與 上 具 顯 著 差 異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1、 研 究 範 圍   

     研 究 空 間 :以 台 電 公 司 台 中 區 營 運 處26個 服 務 所 之 單 位         

為 範 圍 。  

 研 究 對 象 :於 研 究 空 間 範圍 內 台 電 公 司 之 在 職 員 工 為 不

同 單 位 組 織 分 布 及 層 級 人 員 比 例 情 形 ； 並 考 慮 人 力 、 物 力 、

時 間 等 因 素 考 量 ， 本 研 究 採 二 階 段 抽 樣 法 ； 第 一 階 段 採 集 群

抽 樣 ， 第 二 階 段 則 以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法 。  

2、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以 問卷 調 查 法 進 行 在 研 究 過 程 上 會 出 現 以 下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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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抽 樣 對 象 僅 以 台 中 區 營 運 處 26個 營 業 所 員 工 為 範 圍 ，

無 法 推 論 至 北 區 及 南 區 營 運 處 。  

（ 二 ） 係 以 台 電 員 工 相 關 情 形 作 為 探 討 ， 基 於 行 業 別 及 工 作

環 境 差 異 ； 本 研 究 結 果 無 法 推 論 至 其 他 事 業 單 位 。  

 

第 六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主 要名 詞 依 據 本 研 究 之 方 向 釋 義 如 下 ：  

一 、 台 電 公 司 員 工 ( Ta i w a n  P o w e r  C o m p a n y  s t a f f) 

    台 電 公 司 為 政 府 股 權 於50％ 以 上 之 國 營 事 業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8號 及 第 73號  解 釋 ； 國 營 事 業 管 理 法 第 3條 )， 從 事 於 電

力 事 業 有 關 營 業 項 目 (參 照 國 營 事 業 管 理 法 第 18、 21條 )。 本

研 究 中 之 台 電 員 工 為 經 正 式 任 用 考 核 在 職 之 台 電 公 司 從 業 人

員 ， 屬 廣 義 之 公 務 員 依 據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及 勞 動 基 準 法 ， 員 工

中 職 員 為 工 務 員 兼 具 勞 工 身 分 ， 評 價 職 位 人 員 屬 勞 工 身 分 。  

二   工 作 壓 力( J o b  S t r e s s ) 

工 作 壓 力 是 指 在 工 作 的 情 境 中 ， 凡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任 何

內 、 外 在 因 素 ， 因 而 造 成 個 人 身 心 的 負 荷 加 重 ， 主 觀 上 產 生

不 舒 服、不 愉 快 的 感 覺，並 急 於 除 而 後 快 的 一 種 心 理 反 應（ 周

佳 佑 ， 2005）。  

三 、  休 閒 參 與( L e i s u r e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 休 閒 參 與 」 係 指由 目 標 導 引 、 有 所 為 而 為 之 行 為 ， 其

目 的 在 滿 足 休 閒 參 與 者 個 人 生 理 、 心 理 及 社 會 的 需 求 。 參 與

者 依 據 個 人 需 求 ， 在 不 同 時 間 與 地 點 選 擇 從 事 活 動 ， 以 便 個

人 之 休 閒 需 求 能 獲 的 最 高 之 滿 意 程 度 (林 晏 州 ， 1984)。 本 研

究 之 休 閒 參 與 分 為 「 現 況 的 休 閒 參 與 」 和 「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類

型 」 兩 個 向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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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主 要 就 本 研 究所 涉 及 的 相 關 理 論 加 以 探 討 並 試 圖 從

相 關 理 論 中 建 立 本 研 究 架 構 一 共 分 為 三 個 小 節 :第 一 節 工 作

壓 力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 第 二 節 休 閒 參 與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 第

三 節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相 關 之 研 究 。  

 

第 一 節  工 作 壓 力 之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一 、  工 作 壓 力 之 定 義  

    現 代 人 的 生 活 與 壓力 脫 不 了 關 係 。 在 這 個 時 間 就 是 金 錢

的 時 代 裡 ， 各 行 各 業 的 從 業 人 員 都 面 臨 了 激 烈 的 競 爭 ， 工 作

者 面 臨 到 較 過 往 更 大 的 挑 戰 。 因 此 ， 工 作 壓 力 亦 隨 之 升 高 ，

有 來 自 上 級 要 求 的 壓 力 ， 有 來 自 同 事 間 比 較 的 壓 力 ， 更 有 的

是 來 自 心 中 自 我 期 許 的 壓 力 ， 種 種 的 壓 力 接 踵 而 來 壓 力 一 詞

源 自 於 拉 丁 文 s t r i c t u s， 意 謂 著 t o  t i g h t e n（ 使 緊 繃 ）， 指 個 體

認 為 時 常 伴 隨 著 壓 迫 狀 態 的 感 覺（ J e x， 1 9 9 8， 引 自 朱 明 謙 ，

2000）。在 1956 年S e l y e 將「 壓 力 」一 詞 引 用 到 社 會 科 學 的

領 域 中 ， 其 將 壓 力 界 定 為 個 體 為 滿 足 需 求 所 產 生 的 一 種 非 特

定 反 應 ， 即 當 外 力 威 脅 到 個 體 ， 而 此 個 體 為 圖 適 應 這 些 威 脅

所 產 生 的 反 應（ 引 自 朱 敬 先，1994）。在 廿 世 紀 初 期，壓 力 這

一 名 詞 才 出 現 在 醫 學 界 。 C a n n o n 是 一 位 著 名 的 生 理 學 家 ，

任 職 於 哈 佛 醫 學 院 ， 他 是 提 出 面 對 壓 力 時 身 體 如 何 反 映 的 第

一 人 。 C a n n o n 首 先 將 壓 力 概 念應 用 於 生 物 學 領 域 ， 用 以 描

述 個 體 的 強 烈 情 緒 影 響 生 理 功 能（ 王 亦 榮，1997）。隨 後 他 的

學 生 S e l y e 延 續 此 理 論 ， 並 將 「 壓 力 」 一 詞 應 用 於 社 會 科 學

的 領 域 當 中 。 S e l y e 將 壓 力 定 義 為 ： 身 體 面 對 任 何 加 諸 於 它

的 要 求 時 所 產 生 的 非 特 定 反 應 。 它 包 括 ， 我 們 必 須 適 應 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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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情 或 壞 事 情 ， 因 為 兩 者 都 經 歷 相 同 的 生 理 變 化 （ 引 自 馮 觀

富 ， 1992）。 而 學 者 S t e e r（ 1994） 更 提 出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 將

工 作 壓 力 分 成 三 個 向 度 ； 分 別 為 :組 織 因 素 影 響 、 個 人 因 素

影 、 壓 力 緩 衝 。 如 圖 2-1：  

 

 

 

 

 

 

 

 

 

 

 

 

 

 

 

 

 

 

圖 2-1 工 作 壓 力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S t e e r ,  R .  M .  ( 1 9 9 4 ) .  Wo r k  a n d  s t r e s s，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  N e w Yo r k :  A d d i s o n - We s l e y .（ 引 自 周 佳 佑  

2005，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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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組 織 影 響 因 素  

    職 業 差 異 ： 不 同 的職 業 型 態 對 工 作 壓 力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例 如 ： 研 發 人 員 、 行 銷 企 劃 人 員 、 經 理 等 工 作 都 需 承 受 很 大

的 工 作 壓 力 。 相 反 的 ， 售 票 員 、 清 潔 工 、 等 性 質 的 工 作 ， 工

作 壓 力 相 對 就 少 了 許 多 。  

角 色 模 糊 ： 是 指 工 作 者 對 工 作 的 期 望 與 職 責 等 不 清 之

處 ， 不 明 瞭 工 作 的 成 果 是 什 麼 ？ 工 作 角 色 模 糊 最 常 發 生 在 經

理 階 層 ， 他 們 對 於 工 作 行 為 的 品 質 與 績 效 不 容 易 界 定 ， 因 而

亦 導 致 角 色 模 糊 的 產 生 。  

角 色 衝 突 ： 包 括 角 色 認 知 、 角 色 期 許 、 同 儕 競 爭 等 理 想

與 現 實 之 差 距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壓 力 。 包 括 同 時 承 受 不 同 的 壓 力

與 期 望 ， 同 時 隸 屬 於 不 同 的 部 門 指 揮 ， 本 身 是 部 屬 同 時 也 是

主 管 等 。 角 色 衝 突 最 常 在 中 級 主 管 的 身 上 看 到 。  

工 作 負 荷 ： 包 括 工 作 份 量 、 工 作 難 易 度 、 及 時 間 壓 力 等 壓 力

源 。 工 作 過 重 是 指 感 到 被 要 求 的 任 務 超 過 個 人 或 時 間 所 能 承

受 ， 尤 其 是 既 要 求 品 質 ， 又 要 求 數 量 的 工 作 上 。 另 外 ， 在 負

擔 過 輕 方 面 ， 則 是 指 工 作 要 求 遠 低 於 工 作 者 的 能 力 範 圍 致 使

員 工 產 生 無 聊 、 失 去 工 作 動 機 、 缺 席 或 不 關 心 的 情 況 。  

（ 二 ） 個 人 影 響 因 素  

    個 人 控 制 ： 指 個 人對 工 作 的 掌 握 情 況 ， 如 果 有 員 工 被 指

派 某 項 任 務 ， 卻 沒 有 提 供 適 當 的 權 力 或 充 足 的 時 間 或 資 訊 ，

使 任 務 無 法 達 成，則 亦 造 成 工 作 壓 力（ C o h e n＆ W i l ls,1 9 8 5）。 

人 格 特 質 ： 人 格 特 質 方 面 ， 不 同 性 格 的 工 作 者 ， 對 工 作

的 態 度 與 看 法 互 異 ， 因 而 造 成 的 工 作 壓 力 也 不 同 。  

改 變 程 度 ： 是 指 在 工 作 或 生 活 上 所 遭 遇 的 事 件 ， 變 動 情

況 ， 如 果 變 動 情 況 大 ， 則 受 到 的 壓 力 就 比 平 常 大 許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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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壓 力 緩 衝  

    一 個 人 在 受 到 工 作壓 力 的 衝 擊 時 ， 如 果 適 時 的 得 到 朋 友

或 家 人 的 支 持 ， 則 可 將 壓 力 減 輕 或 化 解 。 另 外 ， 個 人 的 意 志

力 以 及 對 事 情 的 正 向 態 度 也 會 將 壓 力 的 影 響 層 面 降 低 。

M o r a c c o 與 M c F a d d e n（ 1 9 8 2） 的 工 作 壓 力 綜 合 模 式 ， 社 會 、

工 作 及 家 庭 構 成 潛 在 壓 力 來 源 ， 在 透 過 個 人 的 評 估 、 實 際 感

受 後 ， 根 據 個 人 不 同 特 性 ， 採 取 最 適 合 自 己 的 壓 力 處 理 方 式

和 因 應 策 略 ， 用 以 消 除 壓 力 ， 但 若 因 應 策 略 無 效 ， 則 可 能 產

生 長 期 倦 怠 並 導 致 身 心 症 狀 疾 病 。 如 圖 2-2：  

 

 

 

 

 

 

 

 

 

 

 

 

 

圖 2-2 工 作 壓 力 綜 合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M o r a c c＆ M c F a d d e n  ,（ 1 9 8 2） . C o u n s e l o r s  r o l e  i n  

r e d u c i n g  t e a c h e r  s t r e s s .  T h e  P e r s o n n e l  a n d  G u i d a n c e  J o u r n a l ,  

5  ,  p p 5 4 9 -  5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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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I v a n c e v i c h  與  M a t t e s o n  (  1 9 8 0  ) 提 出 組 織 壓 力 研 究 模

式 中， 認 為 有 四 大 過 程 包 括 工 作 壓 力 源：前 置 因 素、知 覺 的

工 作 壓 力 、 結 果 與 後 果 等 。 而 在 組 織 內 的 工 作 壓 力 源 又 分 為

作 業 環 境 、 個 人 層 面 、 群 體 層 面 及 組 織 層 面 等 四 個 構 面 。  

( 一 ) 作 業 環 境 ：  光 線 、 噪 音 、温 度 等 。  

( 二 ) 個 人 層 面： 工 作 負 荷 量、角 色 衝 突、角 色 模 糊、生 涯

目 標 、 責 任 感 。  

( 三 ) 群 體 層 面： 缺 乏 親 和 力、團 體 內 衝 突、缺 乏 融 合 感 、

對 團 體 不 滿 意 。  

( 四 ) 組 織 層 面： 組 織 內 的 氣 氛、經 營 型 態、控 制 系 統、工

作 設 計 、 工 作 特 質 。  

C o o p e r  (  1 9 8 3  )列 出 工 作 情 緒 、 工 作 壓 力 角 色 、 人 際 關

係 壓 力 、 生 涯 發 展 、 組 織 結 構 、 工 作 無 聊 與 單 調 性 的 壓 力 等

六 大 工 作 壓 力 源 。 繼 而 於 1998 年 發 展 出 「 工 作 壓 力 指 標 」

(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S t r e s s  I n d i v a t o r  ,  O S I  )  (  C o o p e r  ,  S l o a n  ,  &  

W i l l i a m s  , 1 9 9 8  ) ，  主 要 為 測 量 工 作 壓 力 的 主 要 來 源 、 工 作

壓 力 對 個 人 與 組 織 的 主 要 影 響 、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所 引 起 的 影 響

個 體 可 能 的 因 應 策 略 及 差 異 變 項。OSI 的 理 論 架 構 如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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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工 作 壓 力 指 標 的 概 念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Cooper , Sloan ,& Williams ,

（ 1998） .Occupational stress indicator management 

guide ,Windsor, NFER-Nelson .（ 引 自 許 峰 睿 ， 2006， p20） 

OSI 整 合 了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  將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分 為 ：  

( 一 ) 工 作 者 本 身 的 因 素： 包 括 工 作 種 類、工 作 負 荷 及 薪 資。 

( 二 ) 管 理 者 的 角 色： 包括 角 色 定 義、角 色 模 糊 及 角 色 衝 突  

      等 。  

( 三 ) 與 其 它 人 的 關 係 ：  工 作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  

( 四 ) 生 涯 與 成 就 ：  員 工 對 生涯 發 展 的 知 覺 、 工 作 的 穩 定      

性 、 升 遷 機 會 。  

( 五 ) 組 織 結 構 與 氣 氛： 組 織 內 官 僚 結 構、組 織 士 氣 及 溝 通。 

( 六 ) 家 庭 與 工 作 ：  家 庭 與 工 作 相 互 影 響 情 形 。  

壓 力 源 ：  

工 作 者 本 身  

管 理 者 的 角

色 與 其 它 人

的 關 係  

生 涯 與 成 就  

組 織 結 構 與

氣 氛  

家 庭 與 工 作

的 互 動  

高 缺 勤 率

士 氣 低 落

工 作 表 現

差  

流 動 率 高

高 傷 害 率

 對 個 人 影 響    對 組 織 影 響  
人 格 特 質 ：  

A 型 性 格  

控 制 傾 向  

因 應 策 略 ：  

尋 求 社 會 支

持  

任 務 導 向 的

策 略  

邏 輯 的 策 略  

時 間 管 理  

投 入 /奉 獻  

工 作 滿 意

度  

成 就 價

值 、 成 長

對 工 作 滿

意 組 織 設

計 、 結 構  

組 織 歷 程  

心 理 建 康  

身 體 建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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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A l b r e c h t（ 1 9 7 9） 認 為 個 體 所 面 對 的 壓 力 來 源 共 有

八 項 ， 如 圖 2-4 所 示 ：  

 

 

 

圖 2-4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圖 2-4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圖 2-4 工 作 壓 力 來 源  

資 料 來 源 ： A l b r e c h t（ 1 9 79， p1 4 0）  

而 學 者 P a r k e r 與 D e c o t i i s（ 1 9 9 3） 的 研 究 中 所 發 展 的 工

作 壓 力 模 型 架 構 指 出， 包 括 組 織 特 徵、工 作 特 性、個 人 在 組

織 中 的 角 色、人 際 關 係、生 涯 發 展 等 均 會 影 響 工 作 壓 力， 進

而 對 工 作 滿 足、組 織 承 諾 不 足， 造 成 規 避 行 為 或 影 響 工 作 績

效 。 如 圖 2-5 

 

 

 

 

 

 

 

個 體  

工 作 負 荷  

物 理 環 境  

工 作 地 位  

工 作 使 命  事 務 變 化  

人 際 交 往  

身 體 挑 戰  

心 理 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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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工 作 壓 力 模 型  

資 料 來 源 ： P a r k e r＆ D e c o t i i s  ,（ 1 9 9 3） .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j o b  s t r e s s  ”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a n d  

H u m a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 3 2  , p p 1 6 0  - 1 7 7  .  

而 在 本 研 究 整 理 將 國 內 外 學 者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整 理 如 表 2-1：  

表 2-1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學 者  年 份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林 純 文  1995 是 個 體 面 對 外界 的 要 求 或 特 定 事 件

的 刺 激 時 ， 所 作 的 身 心 適 應 的 反

應 ， 而 此 種 反 應 是 以 個 人 過 去 的 經

驗 、 人 格 特 質 或 心 理 認 知 歷 程 為 媒

介 。  

 

續 下 頁  

工 作 本 身  

組 織 特 徵  

組 織 中 角

人 際 關 係  

生 涯 發 展  

外 部 認 同  

工 作 壓 力

組 織 承 諾  

違 規 行 為  

工 作 績 效  

工 作 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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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 續 1）

    俞 筱 鈞      1996 任 何 引 起 身 體及 情 緒 上 不 愉 快 反 應

的 事 件 。  

陸   洛  1997 工 作 壓 力 現 象是 一 個 連 續 變 化 狀 態

之 歷 程 ， 而 非 靜 態 的 間 斷 現 象 。  

林 立 曼  2000 是 工 作 或 環 境 呈 現 的 要 求 超 過 個 人

能 力 與 可 使 用 資 源 之 刺 激 。 其 過 程

是 一 種 適 應 性 的 反 應， 其 結 果 因 人

而 異 ， 可 導 致 個 人 心 理 與 生 理 正 向

或 負 向 改 變 之 狀 態 。  

王 延 皊  2002 人 在 工 作 場 域 中 ， 所 承 受 來 自 工 作

本 身 或 相 關 因 素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  

劉 泳 倫  2003 工 作 者 與 工 作 環 境 中 相 關 之 因 素 交

互 影 響， 進 而 引 發 個 人 在 心 理、生

理 上 反 應 程 度 及 行 為 上 的 改 變 。  

藍 采 風  2003 認 為 壓 力 是 指 在 某 種 情 境 下 使 個 人

覺 得 受 到 某 種 程 度 或 種 類 的 威 脅 。

M o r c c o  &  

M c F a d d e n  

 

 

 

 

 

 

1982

 

工 作 壓 力 綜 合 模 式， 社 會、工 作 及

家 庭 構 成 ， 透 過 個 人 評 估 實 際 感 受

後 ， 將 根 據 不 同 個 人 特 質 採 取 最 適

合 自 己 的 壓 力 處 理 方 式 和 因 應 策

略 ， 用 以 消 除 壓 力 。 但 若 因 應 策 略

無 效， 則 可 能 產 生 長 期 倦 怠 並 導 致

身 心 疾 病 。 個 人 對 工 作 環 境 的 狀 況

感 覺 到 障 礙 的 結 果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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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工 作 壓 力 定 義                             （ 續 2）

C o o p e r , S l o a n     1 9 9 8

  & W i l l i a m s 

針 對 工 作 壓 力 源 與 工 作 壓 力 結 果 發

展 出 一 套 衡 量 工 具 ， 稱 為 「 工 作 壓

力 指 標 」（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S t r e s s  

I n d i c a t o r 簡 稱 為 OSI）,其 將 工 作 壓

力 源 歸 納 出 六 大 類 ：  

（  一 ）  工 作 本 身 因 素 。  

（  二 ）  組 織 中 個 人 的 角 色 。  

（  三 ） 工 作 關 係 與 人 際 關 係 需 求。

（  四 ）  生 涯 發 展 與 成 就 。  

（  五 ）  組 織 結 構 與 氣 氛 。  

（  六 ）  家 庭 與 工 作 的 互 動  

美 國 安 全 衛 生 部  1 9 9 9 當 工 作 要 求 與 工 作 者 能 力 、 資 源 或

需 要 不 一 致 而 造 成 身 體 或 情 緒 上 有

害 的 反 應 ； 工 作 壓 力 會 造 成 不 健 康

及 傷 害 事 件 的 發 生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第 二 節  休 閒 參 與 之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一 、  休 閒 參 與 之 定 義  

    休 閒 參 與 和 人 類 其他 行 為 模 式 相 似 ， 其 最 終 的 目 的 是 從

參 與 的 過 程 中，獲 得 個 體 不 同 需 求 的 滿 足。換 言 之，「 休 閒 參

與 是 一 種 由 目 標 導 引 、 有 所 為 而 為 之 行 為 ， 其 目 的 在 滿 足 休

閒 參 與 者 個 人 生 理 、 心 理 及 社 會 的 需 求 ， 參 與 者 依 據 個 人 需

求 ， 在 不 同 時 間 與 地 點 選 擇 從 事 活 動 ， 以 便 個 人 之 休 閒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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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獲 得 最 高 之 滿 意 程 度 」（ 林 晏 州 ， 1984）。  

    王 福 生 （ 2003） 指 出 ， 休 閒 參 與 最 終 訴 求 乃 是 藉 由 參 與

的 過 程 ， 尋 求 各 種 不 同 層 次 之 滿 足 。 換 言 之 ， 休 閒 參 與 是 一

種 藉 由 目 標 指 引 ， 有 選 擇 性 的 行 為 模 式 ， 依 據 個 人 需 求 之 層

次 不 同 ， 選 擇 適 當 之 時 間 、 地 點 、 方 式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以 獲

最 佳 休 閒 品 質 。  

    R a g h e b 與 G r i f f t h ( 1 9 8 2 )將 休 閒 參 與 定 義 為：參 與 某 種 活

動 的 頻 率 或 象 徵 個 體 所 參 與 之 一 般 的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 休 閒 參

與 一 般 而 言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的 種 類 與 參 與 活 動 之 頻 率 ， 所

參 與 之 活 動 是 在 工 作 之 外 的 活 動 ， 也 就 是 在 休 閒 時 間 之 內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  

    休 閒 參 與 可 以 歸 納成 二 個 因 素 ： 頻 率 與 種 類 ， 參 與 的 頻

繁 與 否 及 參 與 種 類 的 多 樣 性 ， 代 表 其 活 動 涉 入 的 程 度 （ 吳 文

銘 ， 2001）。  

    陳 南 琦 (2000)亦 將 休 閒 參 與 研 究 分 為 兩 類 ：  

（ 一 ） 以 參 與 活 動 頻 率 的 多 寡 來 探 討 ， 運 用 因 素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叢 集 分 析 ( c l u s t e r  a n a l y s i s )等 統 計 方 式 將 活 動 項 目

歸 類 。  

（ 二 ） 以 時 間 運 用 探 討 參 與 活 動 時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及 在 什 麼 時

間 參 與 活 動 。  

國 內 學 者 高 俊 雄 ( 1 9 9 9 )在 定 義 休 閒 參 與 型 態 時 認 為 ， 一

個 人 在 一 天 二 十 四 小 時 所 必 須 使 用 的 時 間 及 義 務 時 間 之 外 ，

所 能 支 配 的 自 由 時 間 ， 從 事 參 與 活 動 的 情 形 。 並 認 為 衡 量 一

個 人 休 閒 參 與 的 基 本 方 法 包 含 ：  

（ 一 ） 時 間 運 用 法 ( t i m e  u t i l i z a t i o n  o r  t i m e  b u d g e t )： 將 一 個

人 一 天 中 分 成 數 個 時 間 單 位 ， 在 記 錄 所 從 事 的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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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休 閒 參 與 頻 次 ( l e i s u r e  a c t i v i t y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將 一 個

人 在 某 一 段 時 期 與 某 一 種 活 動 的 頻 率，以 數 字 或 描 述 差 異 (經

常 參 與 、 偶 爾 參 與 ..)等 方 式 表 達 。  

二 、  休 閒 參 與 模 式 與 型 態  

K e l l y  ( 1 9 9 9 )以 社 會 學 的 角 度，提 出 兩 種 參 與 模 式 包 含 生

命 進 程 模 式 ( L i f e  C o u r s e  A p p r o a c h  )與 核 心 與 平 衡 模 式 ( C o r e  

P l u s  B a l a n c e  M o d e l )。 生 命 進 程 模 式 ： 他 將 生 命 進 程 分 為 準

備 期 、 發 展 期 以 及 成 熟 期 。 提 到 人 類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會 依 著 不

同 的 成 長 階 段 、 個 人 特 質 、 社 會 背 景 的 變 動 而 有 所 變 化 。 核

心 與 平 衡 模 式 ： 核 心 參 與 是 內 容 有 些 是 重 複 、 經 常 發 生 、 持

續 的 ， 這 些 活 動 以 經 濟 、 方 便 參 與 的 為 多 。 平 衡 參 與 則 主 張

個 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內 容 是 多 樣 的 、 會 改 變 的 。 所 以 會 為 了

均 衡 生 活 體 驗 、 健 全 生 活 內 涵 的 原 則 去 選 擇 適 合 自 己 的 活

動，達 到 不 同 生 命 階 段 的 平 衡。 N a s h（ 1 9 6 0）提 出 休 閒 理 論 ， 

將 休 閒 參 與 價 值 分 層 級 ， 區 分 0至 ４ 層 級 ， 0以 下 的 層 級 是 危

害 社 會 的 參 與 ： 由 於 個 人 不 當 的 行 為 表 現 ， 造 成 社 會 的 危 害

及 社 會 秩 序 的 混 亂 ， 形 成 個 人 的 違 法 犯 罪 ； 事 實 上 ， 違 法 也

是 參 與 ， 不 過 是 在 0以 下 的 層 級 。 0層 級 是 危 害 自 身 的 參 與 ：

最 常 見 的 就 是 吸 毒 、 酗 酒 、 抽 煙 、 飆 車 等 。 一 層 級 為 旁 觀 的

參 與 ： 是 指 跟 隨 大 多 數 人 的 活 動 參 與 ， 是 被 動 的 參 與 ， 因 大

多 數 人 似 乎 滿 足 於 消 極 的 參 與 ， 因 此 稱 之 為 觀 賞 者 ， 最 常 見

的 就 是 看 電 視 ， 以 排 解 多 餘 的 時 間 。 二 層 級 為 情 緒 的 參 與 ：

是 指 個 體 在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 觸 動 內 在 心 靈 ， 或 聯 繫 到 一 些

有 意 義 的 經 驗 ， 而 產 生 了 情 緒 上 的 共 鳴 。 例 如 當 你 曾 是 一 位

棒 球 愛 好 者 在 看 到 一 場 偉 大 的 棒 球 比 賽 時 ， 會 產 生 共 鳴 。 三

層 級 為 積 極 的 參 與：開 始 參 與 休 閒 時 從 不 會 到 會， 或 者 具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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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微 的 基 礎 想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瞭 解 ， 藉 由 休 閒 參 與 以 獲 得 滿

足。四 層 級 為 創 作 的 參 與：在 這 層 級 的 參 與 者，他 們 以 創 作 、

發 明 、 製 作 典 範 ， 他 們 從 個 人 的 經 驗 或 印 象 中 獲 得 創 作 的 靈

感 。 例 如 ： 藝 術 家 、 科 學 家 、 哲 學 家 、 發 明 家 或 創 造 者 ， 分

級 的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將 休 閒 參 與 作 主 動 /積 極 與 被 動 /消 極 程 度

做 區 隔 ， 他 認 為 休 閒 參 與 是 休 閒 多 樣 性 的 組 合 ， 多 主 動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 有 助 於 整 體 的 休 閒 品 質 。  

 

 

 

 

 

 

 

 

 

 

 

 

 

圖 2-6 Nash的 休 閒 參 與 理 論  

資 料 來 源：N a s h，（ 1 9 6 0）. P h i l o s o p h y  o f  R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L e i s u r e .  

D u b u q u e ,  I o w a： W i l l i a m  C .  B r o w n  C o m p a n y  P u b l i s h e r .（ 引 自

陳 姿 萍 ， 2005，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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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縱 自 我 (過 度 ) 

不 良 行 為 (違 法 犯 罪 ) 

 

創 作  
的 參 與  

積 極 的 參 與

情 緒 的 參 與   
 

娛 樂  
尋 求 刺 激  
擺 脫 無 聊  
消 磨 時 間  

 
傷 害 自 已 行 為

 行 為 表 現 違 反 社 會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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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閒 參 與 型 態 的 定 義 是 從 剩 餘 的 時 間 的 觀 點 ， 也 就 是 一 個 人

運 用 一 天 扣 除 必 需 時 間 及 義 務 時 間 後 ， 可 以 支 配 的 自 由 時

間 ， 從 事 參 與 活 動 的 情 形 。 參 與 什 麼 活 動 以 及 參 與 的 頻 率 、

時 間 ， 是 我 們 描 述 休 閒 參 與 主 要 的 內 容 。 在 休 閒 活 動 的 實 證

研 究 過 程 中 為 進 行 分 析 探 討， 常 將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加 以 整 理 及

歸 類 ， 將 具 有 相 似 屬 性 的 休 閒 活 動 加 以 組 合 歸 類 ， 分 成 數 個

具 代 表 性 的 類 型 ， 再 加 以 探 討 。 以 下 則 分 別 說 明 休 閒 的 一 般

分 類 方 式。陳 彰 儀（ 1989）指 出：「 休 閒 活 動 的 內 容 與 種 類 繁

多， 但 一 般 研 究 者 進 行 研 究 時 所 做 的 方 式 有 三 類：研 究 者 主

觀 分 類 法 、 因 素 分 析 法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多 元 尺 度 評 定 法

（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S c a l i n g， 簡 稱 MDS）。 」  

（ 一 ）  主 觀 分 類 法  

    此 方 法 是 研 究 者 以個 人 主 觀 判 斷， 對 休 閒 活 動 進 行 分 類

及 命 名 。 分 類 時 能 依 研 究 者 所 需 的 活 動 類 型 來 分 類 ， 符 合 研

究 主 旨 ， 但 在 分 類 時 因 受 個 人 主 觀 的 判 斷 ， 所 以 分 類 的 依 據

較 不 客 觀 。 各 研 究 對 休 閒 活 動 的 主 觀 分 類 ， 考 量 原 則 有 依 活

動 的 性 質 、 目 的 、 意 義 、 自 由 程 度 、 投 入 狀 況 、 時 間 等 。 其

優 點 為 可 以 兼 顧 周 延 又 互 斥 之 原 則 ， 可 依 所 有 活 動 之 性 質 、

目 的 及 個 人 意 願 做 歸 納，缺 點 為 在 填 答 上 較 因 素 分 析 困 難（ 黃

瓊 妙 ， 2000）。 R a g b h e b（ 1980） 研 究 383 位 美 國 青 少 年 ， 以

主 觀 分 類 法 設 計 41 項 活 動，使 用 李 克 特 評 量 法 進 行 休 閒 參 與

的 研 究 ， 指 出 一 般 民 眾 休 閒 參 與 ， 可 區 分 為 六 個 構 面 ， 分 為

「 大 眾 媒 體 類 」、「 戶 外 活 動 類 」、「 文 化 活 動 類 」、「 運 動 類 」、

「 社 交 活 動 類 」、「 嗜 好 活 動 類 」。  

（ 二 ）  因 素 分 析 法 （ Factor Analaysis）  

    利 用 因 素 分 析 的 統計 方 法 來 進 行 分 類 ， 並 萃 取 出 具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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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因 素 。 其 最 主 要 目 的 是 ， 考 驗 量 表 的 建 構 效 度 ， 將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分 配 到 不 同 因 素 並 命 名 。 這 方 法 使 用 的 最 普 遍 ， 也

是 較 客 觀 的 方 法 。 優 點 為 能 分 析 很 多 活 動 項 目 且 填 答 容 易 ，

缺 點 為 研 究 者 常 無 法 瞭 解 這 一 類 型 之 特 性 為 何 ， 而 造 成 各 類

型 間 之 關 係 不 清 楚 ， 尤 其 在 為 各 類 型 命 名 時 更 感 困 難 (陳 世

瑜，2004)。，而 且 因 素 分析 所 得 的 休 閒 類 型 常 因 個 人 命 名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型 態 產 生。M c k e n c h n i e 1（ 1974）將 151 種 休 閒

活 動 利 用 因 素 分 析 法 分 為 七 類 ： 機 械 性 、 手 藝 活 動 、 知 性 活

動 、 緩 慢 性 活 動 、 鄰 居 活 動 、 特 殊 設 備 運 動 、 快 速 活 動 等 活

動 類 型 。  

（ 三 ）  多 元 尺 度 評 定 法（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簡

稱 MDS）  

    研 究 者 將 休 閒 活 動兩 兩 配 對 ， 受 試 者 憑 對 此 兩 種 活 動 相

似 程 度 的 知 覺 加 以 評 定 ， 從 最 相 似 到 最 不 相 似 ， 並 可 由 受 訪

者 說 明 其 相 似 處 ， 然 後 分 析 其 因 素 類 型 。 此 法 分 類 的 結 果 較

為 簡 單 、 效 度 較 高 ， 但 因 採 兩 兩 配 對 的 方 式 ， 而 使 得 問 卷 變

的 較 繁 複 ， 填 答 較 困 難 ， 且 可 分 析 的 活 動 項 目 相 當 有 限 （ 曾

誰 芬 ， 1988） 。  

R i t c h i e ( 1 9 7 5 )是 最 早 運 用 多 元 尺 度 評 量 法 於 休 閒 研 究 上 的 學

者 ， 隨 後 亦 有 學 者 採 用 此 法 。 B r e n t  a n d  R i t c h i c（ 1 9 7 5）利 用

多 元 尺 度 評 定 法 將 12 種 休 閒 活 動 兩 兩 配 對 ， 形 成 66 組 ， 由

受 試 者 依 據 自 己 的 知 覺 從 1（ 最 相 似 ）到 66（ 最 不 相 似 ）加 以

評 定 其 相 似 性 ， 結 果 分 析 出 四 種 因 素 類 型 ： （ 一 ） 主 動 — 被

動 性 活 動 ； （ 二 ） 個 人 — 團 體 性 活 動 ； （ 三 ） 心 智 — 非 心 智

活 動 ； （ 四 ） 戶 內 — 戶 外 活 動 。 H a v i g h u r s t  ( 1 9 5 7 )則 分 出 十

種 分 類 因 素 :（ 一 ）  自 主 － 他 人 導 向 ； （ 二 ） 參 與 － 旁 觀 ；



 20

（ 三 ） 減 少 厭 煩 － 逃 避 ； （ 四 ） 主 動 － 被 動 ； （ 五 ） 尋 求 刺

激 － 彌 補 工 作 ； （ 六 ） 創 造 性 － 非 創 造 性 ； （ 七 ） 自 我 表 現

－ 工 具 性；（ 八 ）消 磨 時 間 － 享 受；（ 九 ）競 爭 － 合 作；（ 十 ）

自 我 統 整 － 角 色 文 化 ； （ 十 一 ） 獨 處 － 交 際 。  

本 研 究 將 國 內 外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之 研 究 加 以 整 理 如 表 2-2

所 示 。 本 研 究 在 受 訪 者 休 閒 參 與 之 測 定 上 ， 將 以 主 觀 分 類 的

方 式 將 20項 休 閒 活 動 項 目 分 為 社 交 型 、 運 動 型 、 閒 逸 型 、 旅

遊 知 性 型 與 嗜 好 型 等 五 種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 並 以 20項 休 閒 活 動

項 目 作 為 編 製 休 閒 量 表 之 基 礎 ， 藉 此 量 表 蒐 集 抽 樣 者 休 閒 參

與 的 相 關 資 料 。  

表 2-2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表  

研 究 者  年 份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分 類 方 法  

曾 誰 芬  1988 知 識 休 憩 型 、 玩 樂 運 動

型、文 藝 作 業 型、戶 外 運

動 型、戶 外 遊 玩 型、社 交

服 務 型 、 與 小 孩 有 關 型  

因 素 分 析 法  

張 少 熙  1 9 9 4 刺 激 性 、 交 誼 性 、 娛 樂

性、戶 外 活 動、觀 賞 性 、

音 樂 性 、 消 遣 性 、 藝 能

性 、 休 憩 性  

因 素 分 析 法  

梁 茂 坤  1 9 9 9  運 動 型、技 藝 作 業 型、娛

樂 休 憩 型、知 識 型、社 交

型      

因 素 分 析 法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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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表                        （ 續 ） 

李 文 題  2 0 0 1  家 庭 型 、 社 交 型 、 消 遣

型、遊 逛 型、休 憩 型、運

動 型 、 進 修 型     

因 素 分 析 法  

陳 葦 諭  2 0 0 3  技 藝 性 活 動 、 家 居 性 活

動、娛 樂 性 活 動、體 育 性

活 動、戶 外 性 活 動 等 四 個

類 型  

主 觀 分 類 法  

梁 玉 芳  2 0 0 4  運 動 健 身 型 、 嗜 好 休 憩

型 、 家 庭 社 交 型 、 戶 外 遊

憩 型 、 進 修 交 誼 型 、 視 聽

娛 樂 型 、 消 遣 閒 逸 型      

主 觀 分 類 法  

A l l e n＆

B u c h a n a n 

1 9 8 2  戶 外 積 極 型 、 居 家 嗜 好

型、運 動 型、社 交 型、機

械 型 、 大 自 然 型 、 智 力

型 、 文 化 型  

因 素 分 析 法  

B o n g g u k＆

D a v i d  

1 9 9 5  運 動 類、藝 術 技 藝 類、音

樂 戲 劇 類、自 然 和 戶 外 遊

憩 類 、 心 靈 和 語 言 類    

因 素 分 析 法  

T i n s e y  

& E l d r e d g e  

1 9 9 5  動 作 類 、 新 奇 類 、 歸 屬

類 、 服 務 類 、 感 官 喜 好

類、認 知 刺 激 類、自 我 表

現 類、創 造 類、競 爭 類 、

替 代 性 競 爭 類、放 鬆 類 、

其 他 類  

因 素 分 析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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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表                        （ 續 ）  

M a n n e l l  

& K l e i b e r  

1 9 9 9  大 眾 媒 體、體 能 活 動、社

會 活 動 、 文 化 活 動  、 戶

外 活 動 、 嗜 好 活 動  

主 觀 分 類 法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第 三 節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相 關 之 研 究  

一 、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關 係  

日 本 社 會 學 者 加 藤 俊 秀 (1988)計 算 人 的 一 生 時 間，大 約 有

70 萬 小 時 ， 其 中 從 事 工 作 時 間 只 有 6萬 4,464小 時 (約 佔

10%)(彭 德 中 譯 ， 1989)， 因 此 ， 工 作 在 人 一 生 中 所占 的 時 間

越 來 越 少 。 影 響 工 作 與 休 閒 的 因 素 可 從 下 面 的 理 論 探 究 ：  

工 作 影 響 休 閒 方 面  

B a m m e l（ 2 0 0 1） 、 C h r i s t o p h e r ,  D e b r a ,  D o n a l d ,  &  S u s a n

（ 2 0 0 2） 均 認 為 有 三 種 理 論 會 影 響 到 休 閒 行 為 ： 延 伸 理 論

( s p i l l o v e r )、 補 償 理 論 ( c o m p e n s a t o r y)及 中 立 理 論

( n e u t r a l i t y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延 伸 理 論( S p i l l o v e r  L e i s u r e  T h e o r y )：  

休 閒 與 工 作 是 平 行 發 展 ， 或 為 工 作 後 的 結 果 。 因 此 ， 如

果 工 作 使 人 感 覺 非 常 興 奮 或 刺 激 ， 而 工 作 者 會 持 續 這 樣 的 感

覺 ， 而 選 擇 令 人 興 奮 又 刺 激 的 休 閒 方 式 。  

(二 )補 償 理 論( C o m p e n s a t o r y  T h e o r y )：   

休 閒 與 工 作 有 時 相 關 聯 ， 同 時 其 又 顯 現 出 沒 有 相 關 ； 當

工 作 被 視 為 生 活 中 的 主 力 ， 其 休 閒 則 被 視 為 工 作 之 後 的 補

償 ； 亦 即 表 示 ， 其 是 利 用 空 閒 的 時 間 ， 用 以 平 衡 工 作 時 所 得

不 到 休 閒 感 受 ， 並 在 工 作 中 失 去 的 體 驗 將 藉 由 從 事 休 閒 而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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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補 償 ， 或 人 們 參 與 活 動 是 為 了 要 滿 足 在 工 作 中 得 不 到 滿 足

需 求 。  

(三 )中 立 理 論( N e u t r a l i t y  T h e o r y )：  

工 作 和 休 閒 實 質 上 是 不 相 關 的 ； 亦 即 其 特 徵 是 指 工 作 和

休 閒 內 容 不 同 ， 兩 者 之 間 只 有 一 個 大 概 的 界 限 ， 不 能 算 是 兩

種 的 折 衷 ， 而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的 工 作 被 稱 為 「 灰 色 工 作 」 － 既

無 成 就 感 也 沒 壓 抑 感 。  

二 、 工 作 壓 力 和 休 閒 參 與 關 係 之 研 究  

    從 事 有 壓 力 工 作 者， 在 休 閒 時 內 會 使 用 許 多 因 應 措 施 來

減 除 壓 力 。 故 學 者 皆 同 意 休 閒 與 心 理 健 康 存 在 著 正 向 關 係

（ H a n c o c k  ,  1 9 9 1）；而 休 閒 與 壓 力 之 間 則 存 在 著 關 係，意 即

休 閒 的 滿 意 度 愈 低 工 作 壓 力 愈 高（ C h a n e y  ,  1 9 8 8）。以 表 2-3

說 明 有 關 工 作 壓 力 和 休 閒 參 與 關 係 研 究 。  

表 2-3 工 作 壓 力 和 休 閒 參 與 之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年 代  研 究 結 果  

V e r t o v e c  1 9 8 4   身 體 性 休 閒 滿 意 度 愈 低 身 體 方 面 壓 力 愈 大；

心 理 性 休 閒 滿 意 度 愈 低 心 理 方 面 壓 力 越 愈

大。心 理 性、社 會 性、放 鬆 性 及 身 體 方 面 的

休 閒 滿 意 度 愈 低 ，  其 整 體 壓 力 愈 大  

Esther  1 9 8 7 透 過 壓 力 減 低 活 動 策 略 發 現，參 與 課 程 之 實

驗 組 能 減 低 壓 力 的 感 受 ，  但 控 制 組 則 無 。

Zayas   1 9 9 0 休 閒 滿 意 度 愈 高 者 其 緊 張 狀 況 則 會 較 小 ， 反

之，休 閒 滿 意 度 愈 低 者 其 緊 張 狀 況 則 會 較 大。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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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工 作 壓 力 和 休 閒 參 與 之 研 究 彙 整 表             （ 續 ）

梁 文 嘉   1 9 9 6 導 遊 人 員 工 作 時 所 感 受 之 焦 慮 感 越 強 烈

時 ， 所 從 事 之 休 閒 活 動 亦 相 對 增 加 。  

賴 美 娟   1 9 9 7 整 體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現 況 與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呈

負 相 關 ， 即 整 體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現 況 程 度 愈

低，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愈 大；整 體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現 況 程 度 愈 高 ， 整 體 工 作 壓 力 愈 小 。      

林 新 龍   2 0 0 0  

陳 文 慶        

男 性 受 試 者 認 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可 以 增 進 身

體 健，而 女 性 受 試 者 認 為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可 以

獲 得 放 鬆 及 認 識 朋 友 。  

李 靜 怡   2 0 0 2 休 閒 從 業 人 員 之 工 作 壓 力 越 大 時，且 休 閒 滿

意 程 度 越 低，會 傾 向 選 擇 不 需 花 費 太 多 心 力

與 精 力 的 休 閒 活 動；而 當 其 憂 鬱 不 滿 足 感 越

強 時 ，  會 減 少 其 休 閒 活 動 量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小 結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 休閒 是 指 現 今 文 化 及 物 質 以 外 相 對 自 由

的 生 活 方 式 ， 所 強 調 的 是 休 閒 的 獲 得 ， 藉 由 相 對 的 各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及 體 驗 及 表 現 ， 所 產 生 內 心 的 滿 足 及 愉 悅 ， 依 個

人 在 輕 鬆 自 在 的 情 境 過 程 中 得 到 相 對 性 的 心 理 滿 足 ； 閒 暇 內

享 受 個 人 愉 悅 的 休 閒 参 與 ； 在 參 與 某 種 休 閒 活 動 的 過 程 、 心

理 、 身 理 的 體 驗 與 感 受 及 所 得 的 滿 足 、 高 自 由 感 與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之 間 所 產 生 互 動 的 關 係 ， 促 使 對 休 閒 活 動 能 夠 持 續 的 參

與 ， 且 培 養 個 人 對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習 慣 。 本 研 究 欲 以 討 論 工

作 壓 力 對 休 閒 參 與 之 影 響 ， 期 望 能 提 供 台 電 公 司 作 為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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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依 據 研 究 背 景 動 機、 目 的 及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以 建 立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 並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作 為 研 究 目 的 之 蒐 集 工 具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台 電 人 員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之 間 的 關 係 ， 因 此 ， 本 章 將 就 本 研 究 預 定 範 圍 ，

設 定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流 程 、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 、 以 及 資 料

處 理 方 法 ， 期 望 能 取 得 具 有 意 義 之 研 究 結 果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工作 壓 力 源 對 休 閒 參 與 之 影 響 ， 經 由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以 及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 本 研 究 以 台 電 員 工

不 同 背 景 統 計 變 項 及 工 作 壓 力 源 ， 探 究 與 休 閒 參 與 之 差 異

性 ，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1。  

一 、 研 究 台 電 人 員 之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與 工 作 壓 力 、 休 閒 參 與 的

關 係 ， 其 彼 此 間 之 關 係 如 圖 之 所 示 。  

二 、 研 究 台 電 人 員 之 休 閒 參 與 與 工 作 壓 力 間 之 影 響 狀 況 ， 其

彼 此 間 之 關 係 如 圖 之 所 示 。  

因 此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假 設 為 ：  

如 圖 3-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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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 究 架 構 圖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流 程如 下 圖 所 示 ： 自 研 究 主 題 的 確 認 ， 相

關 文 獻 的 蒐 集 與 探 討 ， 到 研 究 架 構 之 建 立 ， 並 配 合 相 關 文 獻

設 計 出 適 合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 並 對 問 卷 進 行 預 試 及 修 正 ， 以 符

合 信 度 與 效 度 之 考 驗 。 而 後 將 蒐 集 之 樣 本 問 卷 經 編 碼 處 理 ，

再 配 合 相 關 之 統 計 分 析 ， 進 行 本 研 究 所 需 要 之 變 項 及 各 變 項

關 係 之 探 討 。 最 後 ， 就 所 得 知 變 項 關 係 之 結 果 ， 提 出 本 研 究

背 景 變 項  

 性 別、年 齡 、

婚 姻 、 學 歷  

工 作 職 務  

服 務 年 資  

管 理 階 級  

休 閒 參 與  

參 與 類 型  

參 與 頻 率  

參 與 同 伴  

 

 

工 作 壓 力  

心 理 負 荷  

身 體 負 荷  

工 作 地 位 與 發 展  

工 作 使 命 與 責 任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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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與 建 議 。 研 究 流 程 圖 如 圖 3-2：  

 

 

 

 

 

 

 

 

 

 

 

 

 

 

 

 

 

圖 3-2 研 究 流 程 圖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為 以 台 電 公 司 台 中 區 營 運 （ 處 區 處 服

務 中 心、西 屯 服 務 所、 南 屯 服 務 所、太 平 服 務 所、大 里 服 務

所 、 沙 鹿 服 務 所 、 清 水 服 務 所 、 潭 子 服 務 所 、 大 雅 服 務 所 、

烏 日 服 務 所 、 大 甲 服 務 所 、 梧 棲 服 務 所 、 龍 井 服 務 所 、 大 肚

確 定 研 究 動 機

界 定 研 究 範 圍

相 關 文 獻

建 立 研 究

問 卷 設 計  

資 料 整 合 與 分 析  

結 論 與 建 議  

問 卷 預 試 與 修 正  

問 卷 發 放  

論 文 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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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所 、 東 山 服 務 所 、 外 埔 服 務 所 、 大 安 服 務 所 、 豐 原 分 處

分 處 服 務 中 心 、 東 勢 服 務 所 、 后 里 服 務 所 、 神 岡 服 務 所 、 新

社 服 務 所 、 石 岡 服 務 所 、 梨 山 服 務 所 、 谷 關 服 務 所 ） 職 員 人

數 824人 為 研 究 母 群 體，透 過 台 中 區 營 業 處 人 事 室 之 協 助 取 得

各 服 務 所 員 工 人 數 。 抽 樣 方 式 以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法 。 在 95﹪ 的

信 賴 區 間 下，利 用 以 下 公 式（ 陳 葦 諭，2003）求 得 262名 台 電

員 工 為 問 卷 受 測 的 對 象 。  

公 式 ：          N  

     n＝     （）         

          0.9604  N+1  

N=母 體 數           d=±5％          n=樣 本 數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採 問 卷 方 式 收 集 資 料 。 問 卷 內 容 共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是 為 受 試 者 之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部 份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 第 三 部 份 為 個 人 休 閒 參 與 量 表 。 有 關 上 列 各 部 分 之

詳 細 說 明 ， 分 述 如 下 ：   

一 、 研 究 變 項  

茲 將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變 項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一 )休 閒 參 與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休 閒 參 與 包 含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 休 閒 花 費

時 間 、 休 閒 參 與 頻 率 及 休 閒 同 伴 與 參 與 方 式 等 。 其 中 將 休 閒

活 動 分 為 六 類 ： 娛 樂 性 、 體 育 性 、 知 識 性 、 技 藝 性 、 社 交 服

務 性 、 休 憩 性 （ 陳 彰 儀 ， 1 9 8 5； 李 素 馨 ， 1 9 9 6）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休 閒 參 與 ， 包 括 受 測 者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所 花 費 之 時 間 、

頻 率 與 同 伴 之 間 的 關 係 ， 休 閒 活 動 的 本 身 可 以 帶 給 我 們 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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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心 理 的 益 處 ，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後 更 有 許 多 衍 生 的 功 能 ， 藉 由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 不 但 能 降 低 個 人 的 負 面 情 緒 與 生 理 狀 況 ， 進

而 提 高 生 產 力 及 工 作 表 現 。  

(二 )、 工 作 壓 力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工 作 壓 力 包 含 工 作 壓 力 源 與 工 作 壓 力 反

應 兩 項 。 所 謂 工 作 壓 源 乃 是 造 成 工 作 壓 力 產 生 之 原 因 ， 其 有

可 能 來 自 於 工 作 本 身 ， 也 有 可 能 來 自 於 工 作 環 境 或 同 事 及 上

司 。 本 研 究 參 考 李 晶 （ 2001）所 編 制 之 職 工 工 作 壓 力 問 卷 ，

本 研 究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的 評 量 內 容 分 為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 「 員 工 地 位 與 發 展 」 、 「 工 作 使

命 與 責 任 」、「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及「 人 際 關 係 」等 六 個 層 面 。

當 壓 力 源 作 用 於 工 作 者 時 ， 會 對 工 作 者 產 生 工 作 壓 力 。 工 作

壓 力 可 能 會 影 響 工 作 者 的 生 理 健 康 、 造 成 工 作 者 的 心 理 負

擔 ， 或 造 成 工 作 者 行 為 上 的 改 變（  S c h u l e r ,  1 9 8 0）， 本 研 究

將 其 定 義 為 工 作 壓 力 反 應 ， 工 作 壓 力 的 影 響 不 論 作 用 於 個 人

或 組 織 上 ， 皆 會 產 生 負 面 的 影 響 。 但 若 能 有 效 管 理 壓 力 ， 則

透 過 壓 力 的 影 響 ， 反 而 可 以 激 發 潛 能 ， 增 進 工 作 績 效 。  

(三 )個 人 屬 性  

本 研 究 之 個 人 屬 性 變 項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服 務 年

資 、 工 作 職 務 、 學 歷 及 管 理 階 層 。  

二 、 研 究 工 具  

(一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工 作 壓 力 包 含 工 作 壓 力 源 與 工 作 壓 力 反

應 兩 項 。 本 研 究 參 考 李 晶 （ 2001） 所 編 制 之 職 工 工 作 壓 力 問

卷 將 其 定 義 為 工 作 壓 力 反 應 ， 包 括 以 下 兩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工 作 壓 力 源 之 分 類 與 衡 量 ； 第 二 部 份 為 工 作 壓 力 反 應 之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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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藉 以 瞭 解 台 電 人 員 之 工 作 壓 力 狀 況，以 五 點 Likert 尺 度

加 以 測 量 之 ， 共 計 30題 量 表 ，第 一 部 份 為 工 作 壓 力 源 之 分 類

與 衡 量，共 計 1 9  題；第 二 部 份 為 工 作 壓 力 反 應 之 測 量，藉 以

瞭 解 台 電 人 員 之 工 作 壓 力 狀 況，共 計 11 題，以 五 點 L i k e r t  尺

度 加 以 測 量 之 。 各 變 項 的 衡 量 方 式 係 採 Likert五 點 式 量 表 ，

即 根 據 受 試 者 在 五 個 選 項 「 從 未 如 此 」、「 不 常 如 此 」、「 有 時

如 此 」、「 常 常 如 此 」、「 總 是 如 此 」中 所 選 之 答 案，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之 分 數 。 受 試 者 分 數 愈 高 者 ， 表 示 接 受 到 壓 力 的

程 度 愈 高 。  

(二 )休 閒 參 與 量 表  

根 據 休 閒 活 動 性 質 ， 並 參 考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 1995） 以 及

朱 明 謙 （ 2001） 於 研 究 中 之 分類 方 式 ， 經 整 理 修 改 之 後 ，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之 休 閒 參 與 包 含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 休 閒 活 動 頻 率 及

休 閒 同 伴 等 。 此 量 表 分 為 兩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休 閒 活 動 的

分 類，主 要 參 考 陳 彰 儀（ 1979）、修 慧 蘭（ 1985）、賴 正 能（ 1998）

等 人 所 分 類 之 項 目 ， 加 以 修 訂 而 成 。 本 研 究 將 休 閒 活 動 分 為

六 類 ： 娛 樂 性 、 體 育 性 、 知 識 性 、 技 藝 性 、 社 交 服 務 性 及 休

憩 性 休 閒 活 動 ； 第 二 部 份 為 休 閒 參 與 之 探 討 ， 由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 頻 率 與 休 閒 同 伴 等 三 項 ， 探 討 台 電 人 員 的

休 閒 參 與 情 形 ， 此 構 面 為 類 別 變 項 ， 均 為 單 選 。  

(三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此 部 分 共 計 七 題 。 填 答 方 式 以 開 放 式 問 項 進 行 。 內 容 包

括 詢 問 受 測 者 性 別、年 齡、婚 姻 狀 況、服 務 年 資、工 作 職 務 、 

學 歷 及 管 理 階 級 。 本 研 究 之 調 查 問 卷 的 設 計 ， 除 了 主 要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及 過 去 的 研 究 問 卷 之 外 ， 於 初 稿 完 成 後 ， 並 經 徵 詢

指 導 教 授 意 見 暨 預 試 結 果 改 編 後 ， 即 進 行 調 查 之 後 ， 整 理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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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問 卷 資 料 ， 針 對 問 卷 的 語 意 及 題 目 進 行 修 改 。  

三 、 信 度 與 效 度 檢 驗  

本 研 究 有 關 工 作 壓 力 之 衡 量 項 目 ， 均 是 基 於 文 獻 基 礎 ，

並 且 大 多 引 用 國 內 、 外 學 者 曾 經 使 用 過 之 量 表 ， 因 此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衡 量 工 具 應 符 合 內 容 效 度 之 需 求 。 建 構 效 度 之 衡

量 ，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法 ， 以 萃 取 主 要 因 素 ， 並 以

最 大 變 異 數 (varimax)轉 軸 旋 轉 法，得 出 各 因 素 負 荷 量。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構 面 之 工 作 壓 力 直 接 引 用 學 者 曾 經 使 用 過 之 量 表 ，

且 已 被 證 實 有 良 好 之 信 、 效 度 ， 雖 然 先 前 的 研 究 結 果 證 實 有

一 定 之 信 、 效 度 ， 然 而 題 目 已 經 過 刪 減 與 修 改 ， 因 此 ， 本 研

究 予 以 實 施 因 素 分 析 ， 以 驗 證 因 素 分 析 之 結 果 是 否 與 理 論 架

構 及 先 前 的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 一 ）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下 表 為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與 總 分 的 相 關 情 形 ， 三 十 題 題 項 與

總 分 的 相 關 均 為 正 相 關 ， 且 均 達 顯 著 水 準 ， 其 中 以 第 2 題 、

第 16 題 及 第 28 題 之 題 項 與 總 分 的 相 關 較 低 外 ，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為 r=.398（ p=.000<.001）、 r=.389（ p=.000<.001）

及 r=.335（ p=.000<.001）。 整 體 而 言 各 題 項 與 總 分 的 相 關 達

到 中 、 高 度 相 關 ， 題 項 間 所 測 量 的 特 質 一 致 性 頗 高 。 全 量 表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信 度 Cronbach α 值 為 .937， 三 十 題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量 表 α 係 數 與 總 量 表 的 α 係 數 相 差 不 大 ， 因 而 三 十 題 題

項 均 可 保 留 採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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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及 α 係 數 摘 要 表  

題 項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相 關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α 係 數  

第 1 題  . 5 2 4 * * *  . 4 8 1  . 9 3 6  
第 2 題  . 3 9 8 * * *  . 3 5 5  . 9 3 7  
第 3 題  . 4 4 5 * * *  . 4 0 2  . 9 3 7  
第 4 題  . 6 1 7 * * *  . 5 7 9  . 9 3 5  
第 5 題  . 4 7 4 * * *  . 4 3 8  . 9 3 6  
第 6 題  . 7 2 2 * * *  . 6 8 9  . 9 3 4  
第 7 題  . 6 5 8 * * *  . 6 2 7  . 9 3 5  
第 8 題  . 5 9 7 * * *  . 5 6 0  . 9 3 5  
第 9 題  . 6 1 3 * * *  . 5 8 2  . 9 3 5  
第 10 題  . 6 6 2 * * *  . 6 3 1  . 9 3 5  
第 11 題  . 6 7 4 * * *  . 6 4 0  . 9 3 4  
第 12 題  . 6 8 5 * * *  . 6 4 8  . 9 3 4  
第 13 題  . 7 0 6 * * *  . 6 7 6  . 9 3 4  
第 14 題  . 6 1 9 * * *  . 5 9 3  . 9 3 5  
第 15 題  . 6 4 1 * * *  . 6 0 2  . 9 3 5  
第 16 題  . 3 8 9 * * *  . 3 1 1  . 9 4 1  
第 17 題  . 4 7 1 * * *  . 4 3 2  . 9 3 7  
第 18 題  . 7 1 9 * * *  . 6 8 6  . 9 3 4  
第 19 題  . 6 1 9 * * *  . 5 8 8  . 9 3 5  
第 20 題  . 8 1 8 * * *  . 7 9 8  . 9 3 3  
第 21 題  . 5 2 3 * * *  . 4 8 6  . 9 3 6  
第 22 題  . 7 0 7 * * *  . 6 7 6  . 9 3 4  
第 23 題  . 5 3 7 * * *  . 4 9 6  . 9 3 6  
第 24 題  . 6 3 5 * * *  . 5 9 9  . 9 3 5  
第 25 題  . 5 5 4 * * *  . 5 1 8  . 9 3 6  
第 26 題  . 6 4 6 * * *  . 6 1 6  . 9 3 5  
第 27 題  . 7 1 2 * * *  . 6 8 7  . 9 3 4  
第 28 題  . 3 3 5 * * *  . 2 8 2  . 9 3 8  
第 29 題  . 6 6 9 * * *  . 6 3 5  . 9 3 4  
第 30 題  . 7 1 1 * * *  . 6 8 1  . 9 3 4  

 總 量 表 之 Cronbach α 係 數 =.937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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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因 素 分 析  

工 作 壓 力 狀 況 之 特 性 分 析 ， 經 因 素 分 析 ， 採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Va r i m a x 直 交 轉 軸 後 ， 可 萃 取 出 六 因 素 ，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 效 度 方 面 ， 量 表 可 解 釋 之 總 變 異 量 為 67.474%， 各 因

素 之 信 度 Cronbach α 為 .884、.878、.840、.809、.680、.593， 

表 3-2  工 作 壓 力 因 素 分 析  

題 項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因 素 四 因 素 五  因 素 六

13.  .754      

12.  .721      

18.  .718     

22.  .707      

11.  .662      

16.  .651      

06.  .542      

30.  .504      

23.   .793     

25.   .700     

29.   .663     

24.   .648     

26.   .592     

27.   .547     

14.   .517     

07.   .486     

04.    .724    

15.    .708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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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工 作 壓 力 因 素 分 析                          （ 續 ）

01.    .707   

09.    .655    

10.    .524    

17.     .783   

21.     .732   

19.     .680   

20.     .496   

03.      .742  

08.      .689  

28.      .652  

05.       .756 

02.       .578 

特 徵 值  5.03 4.21 3.82 2.94 2.21 1.99

解 釋 變 異 量  16.79 14.06 12.75 9.82 7.38 6.65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16.79 30.85 43.60 53.43 60.82 67.47

（ 三 ） 各 工 作 壓 力 因 素 間 之 敘 述 統 計 分 析 與 命 名 ：  

以 下 根 據 因 素 分 析 得 六 因 子 ， 根 據 每 個 因 子 分 析 敘 述 統

計 呈 現 相 關 的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  

 

 

 

 

 



 35

表 3-3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因 素 命 名   

因 素 一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13.我 對 工 作 缺 乏 興 趣  245 2.27 1.014 

12.我 常 擔 心 工 作 時 犯 錯  245 2.45 1.139 

18.覺 得 自 己 不 適 合 目 前 的 工 作 245 2.11 1.092 

22.我 想 到 上 班 就 覺 得 累  245 2.22 1.020 

11.我 對 工 作 沒 有 成 就 感  245 2.41 1.058 

16.我 的 工 作 需 要 輪 班  245 2.61 1.494 

因 素 二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23.我 因 工 作 的 關 係 常 需 使 用 藥

   物  
245 1.73 .971 

25.我 常 因 為 工 作 的 關 係 遷 怒 於

   同 事  
245 1.67 .859 

29.在 工 作 中 訓 練 ／ 管 理 發 展 的

   不 足 或 不 適 當  
245 2.17 .973 

24.我 需 要 藉 由 抽 煙 、 喝 茶 、 喝

   咖 啡 或 嚼 檳 榔 的 方 式 來 提 神
245 1.83 .967 

26.我 常 把 工 作 的 不 愉 快 帶 回 家 245 1.84 .862 

27.我 常 在 工 作 時 覺 得 身 體 不 舒

   服  
245 1.93 .842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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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因 素 命 名                  （ 續 ）

因 素 三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04.我 的 工 作 太 單 調  245 2.32 1.047 

15.沒 有 接 受 訓 練 或 再 成 長 的 機

   會  
245 2.27 1.101 

01.工 作 單 位 的 考 績 制 度 不 公 平 245 2.67 1.037 

09.我 的 能 力 不 能 有 所 發 揮  245 2.36 .887 

10.部 門 主 管 不 喜 歡 我  245 2.02 .954 

因 素 四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17.我 的 工 作 時 間 不 夠 用  245 2.11 .867 

21.我 常 因 為 擔 心 工 作 而 睡 不 著 245 2.07 .902 

19.我 在 工 作 時 容 易 緊 張  245 2.20 .873 

20.我 在 工 作 時 注 意 力 無 法 集 中 245 1.95 .997 

因 素 五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03.我 的 工 作 責 任 太 重  245 2.45 .920 

08.工 作 需 要 應 付 突 發 狀 況 或 緊

   急 交 辦 的 事  
245 2.82 .967 

28.在 工 作 中 需 要 趕 上 新 的 技  

   術 、 觀 念 或 新 的 挑 戰  
245 2.39 .992 

因 素 六  人 際 互 動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05.我 常 與 同 事 有 衝 突 或 不 愉 快 245 1.73 .831 

02.我 的 工 作 地 點 常 需 要 改 變 動 245 2.00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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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在 資 料 處 理 統 計 分 析 方 面 ， 運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2 . 0  統 計 軟 體 作 為 統 計 分 析 與 檢 定 工 具 ， 所 使 用

的 資 料 處 理 方 法 如 下 ：  

（ 一 ） 項 目 分 析 ( I t e m  a n a l y s i s )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 本 研 究 採 用 項 目 分 析 之 題 目 總 分 相 關

法 ， 計 算 每 一 個 項 目 與 總 分 間 的 相 關 聯 情 形 ， 做 為 預 試 問 卷

修 訂 參 考 以 及 正 式 施 測 問 卷 之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  

（ 二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a n a l y s i s )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之 次 數 分 配 表，以 個 數 及 百

分 比 來 呈 現 樣 本 或 其 他 類 別 變 項 的 分 布 情 形 。 以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來 呈 現 休 閒 參 與 狀 況 與 工 作 壓 力 狀 況 等 連 續 變 項 的 數 據

分 配 及 離 散 情 形 。  

（ 三 ） 信 度 分 析 （ R e l i a b i l i t y  A n a l y s i s） 與 效 度 分 析  

將 問 卷 之 各 量 表 （ 包 括 休 閒 參 與 量 表 及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

測 量 結 果 做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 根 據 正 式 施 測 所 得 之 資 料 ，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α 係 數 計 算 量 表 內 問 項 的 可 信 度 。 吳 明 隆 指 出 ，

信 度 是 指 測 驗 分 數 的 特 性 或 測 量 的 結 果 ， 而 非 指 測 驗 或 測 量

的 工 具 本 身 ， 因 此 若 是 用 信 度 去 判 定 一 個 測 驗 或 量 表 是 可 以

信 賴 的 說 法 是 錯 誤 的 ， 信 度 並 非 判 定 測 驗 本 身 ， 而 是 測 驗 結

果 。 信 度 分 數 會 受 受 測 者 的 特 性 而 有 不 同 ， 也 可 以 解 成 為 某

一 特 定 族 群 之 測 驗 分 數 的 特 性 。 社 會 科 學 的 研 究 ， 一 般 常 以

Cronbach’ s α 來 衡 量 同 一 構 面 下 各 題 項 之 間 的 一致 性 ， 量

表 的 信 度 越 高 ， 代 表 受 測 者 在 不 同 的 時 間 得 分 會 較 為 一 致 。  

（ 四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因 素 的 選 取 採 之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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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並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a r i m a x） 進 行 直 交

轉 軸 （ o r t h o g o n a l  r o t a t i o n s）， 保 留 特 徵 值 大 於 1 的 因 素 。  

（ 五 ） 卡 方 考 驗 (C h i - S q u a r e  t e s t) 

本 研 究 採 用 卡 方 檢 定 來 考 驗。以 檢 定 背 景 變 項 在 休 閒 參 與

上 的 差 異 ， 以 及 分 析 工 作 壓 力 對 休 閒 參 與 特 性 之 相 關 性 。  

（ 六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  

檢 定 台 電 員 工 個 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是 否 在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上 是 否 存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 1） 檢 定 個 人 屬 性 變 項 在 工 作壓 力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 2） 檢 定 個 人 屬 性 變 項 在 休 閒參 與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若 二 組 以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則 以 Sheffe’ s method 進

行 事 後 多 重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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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肆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目 的 是 分 析 處 理 方 式 ， 針 對 各 種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加 以 解 釋 與 討 論 。 問 卷 調 查 資 料 ， 依 據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問 題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所 得 資 料 經 處 理 後 ， 將 研 究 結 果 分 成 四 節 加

以 分 析 討 論 ： 第 一 節 台 電 員 工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第 二 節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之 現 況 分 析 ； 第 三 節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 第 四 節 綜 合 討 論  

 

第 一 節  台 電 員 工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對 於 各 變 項 採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之 方 法 ， 說 明 各

變 項 之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有 效 百 分 比 等 ， 瞭 解 台 電 人 員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中 的 程 度 高 低 。  

ㄧ 、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以 下 針 對 樣 本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的 分 佈 情 況 ， 問 卷 依 抽 樣 方

法 正 式 施 測 結 果 ， 發 出 262 份 ， 回 收 251 份 。 經 整 理 檢 視 取

得 有 效 問 卷 245 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93.9％ 。 本 節 將 針 對 245

份 回 收 有 效 樣 本 之 性 別、年 齡、婚 姻、服 務 年 資、工 作 職 務 、

學 歷 、 職 位 階 層 等 7 項 背 景 變項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並 以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呈 現 樣 本 分 布 情 形。樣 本 各 變 項 資 料 如 下： 

（ 1）性 別 ： 男 性 較 多 數 ，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51%， 女 性 則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49%。  

（ 2）婚 姻 ： 已 婚 的 居 多 ，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47.3%， 已 婚 的

則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52.7%。  

（ 3）學 歷 ： 以 大 學 學 歷 最 多 ，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46.5%， 其

次 則 為 專 科 ，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40%， 再 來 則 為 高 中 ，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7.3% ， 最 後 則 為 碩 士 ，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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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比 6.1%。  

（ 4）年 齡：「 20~30 歲 」居 多，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36.7%，次

之 為 「 41~50 歲 」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25.7%， 再 來 則 為 「 51

歲 以 上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19.2%，最 後「 31~40 歲 」則 佔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18%。  

（ 5）職 務 ： 以 內 勤 營 業 最 多 ，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35.9%， 其

次 內 勤 客 服 人 員 則 是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19.6%的 ， 再 來 則 為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13.9%的 內 勤 資 訊 ， 最 後 則 為 外         

勤 技 術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12.9%、 外 勤 電 表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6.9%、 外 勤 維 修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8.2%。  

（ 6） 服 務 年 資 ： 以 1-5 年 最 多 ，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34.3%，

21 年 以 上 則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22%， 15~20 年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19.2%，6-10 年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9.4%， 1 年 以 下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7.82%。  

（ 7）管 理 階 層：非 管 理 階 層 最 多，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91.8%，

管 理 者 占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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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台 電 員 工 之 背 景 資 料 次 數 分 配 表  
變 項  選 項  次 數  百 分 比 ％  

男 生   125 51 
性 別  

女 生   120 49 

21~30 歲    90 36.7 

31~40 歲    44 18.0 

41~50 歲    63 25.7 
年 齡  

51(含 )歲 上    48 19.2 

已 婚   129 52.7 
婚 姻  

未 婚   116 47.3 

1 年 以 下    19  7.8 

1~5 年    84 34.3 

6~10 年    23  9.4 

10~15 年    18  7.3 

15~20 年    47 19.2 

服 務 年 資  

21 年 以 上    54 22.0 

內 勤 行 政     2  0.8 

內 勤 客 服    48 19.6 

內 勤 研 發     6  2.4 

內 勤 資 訊    34 13.9 

內 勤 營 業    88 35.9 

外 勤 技 術    30 12.2 

工 作 職 務  

外 勤 維 修    20  8.2 

高 中    18  7.3 

專 科    98 40.0 學 歷  

大 學   114 46.5 

是    20  8.2 
管 理 階 層  

否   225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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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及 休 閒 參 與 之 現 況 分 析  

(一 ) 工 作 壓 力  

本 研 究 以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進 行 調 查 ， 再 以 描 述 統

計 進 行 分 析 ， 來 瞭 解 台 電 員 工 作 壓 力 之 現 況 。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中，工 作 心 理 負 荷 平 均 值 為 3.06，所 以 台 電 人 員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屬 於 中 等 程 度 工 作 壓 力 ； 其 餘 因 素 平 均 數 均 低 於 3 代 表

台 電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負 荷 上 均 屬 偏 低 。 而 以 工 作 壓 力 各 個 構 面

來 看 ， 各 構 面 平 均 數 介 於 1.86 ~3.06 之 間 。 其 中 工 作 壓 力

程 度 高 於 總 量 表 平 均 數 者 有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等 三 構 面；低 於 總 量 表 平 均 數 者 有「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 人 際 互 動 」

等 三 項 構 面 。 此 外 ， 以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的 感 受 程 度 最 大 ，

其 平 均 數 為 3.06 ， 而 以 「 人 際 互 動 」 構 面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程 度 最 小 。  

表 4-2  工 作 壓 力 描 述 統 計 量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 異 數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3.06 1.149 1.320 1.33 6.67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2.46  .873  .762 1.33 5.33 

工 作 地 位  
員 工 發 展  2.32  .799  .639 1.00 4.40 

工 作 使 命  
工 作 責 任  2.08  .746  .557 1.00 4.25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2.55  .760  .579 1.00 4.33 

人 際 互 動  1.86  .734  .540 1.00 5.00 

工 作 壓 力 總 量 表 平 均 數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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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休 閒 參 與  

1.娛 樂 活 動  

  花 在 娛 樂 活 動 時 間 最 多 為 2-6小 時；最 近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5次 以 下；參 與 此 類 活 動 頻 率 適 中；通 常

都 是 與 同 事 一 起 參 與 ， 最 後 參 與 這 類 活 動 的 方 式 都 是 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2.體 育 活 動  

花 在 體 育 性 活 動 時 間 最 多 為 2-6小 時；最 近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5次 以下；參 與 此 類 活 動 頻 率 適 中；通

常 都 是 與 同 事 一 起 參 與 ， 最 後 參 與 這 類 活 動 的 方 式 都 是 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3.知 識 活 動  

花 在 知 識 性 活 動 時 間 最 多 為 2-6小 時；最 近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5-9次；參 與 此 類 活 動 頻 率 適 中；通 常

都 是 自 己 一 個 人 ， 最 後 參 與 這 類 活 動 的 方 式 都 是 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4.技 藝 活 動  

花 在 技 藝 性 活 動 時 間 最 多 為 2-6小 時；最 近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5次 以下；參 與 此 類 活 動 頻 率 適 中；通

常 都 是 跟 朋 友 或 者 同 學 一 起 去 ， 最 後 參 與 這 類 活 動 的 方 式 都

是 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5.社 交 服 務 活 動  

花 在 社 交 服 務 性 活 動 時 間 最 多 為 2-6小 時；最 近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5次 以 下 ； 參 與 此 類 活 動 頻 率 適

中 ； 通 常 都 是 跟 朋 友 或 者 同 學 一 起 去 ， 最 後 參 與 這 類 活 動 的

方 式 都 是 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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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 般 休 憩 活 動  

花 在 一 般 休 憩 活 動 性 活 動 時 間 最 多 為 2-6小 時；最 近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5-9次；參 與 此 類 活 動 頻 率 適

中 ； 通 常 都 是 跟 朋 友 或 者 同 學 一 起 去 ， 最 後 參 與 這 類 活 動 的

方 式 都 是 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第 三 節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參 與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  

（ 一 ） 由 表 4-3 發 現 不 同性 別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 男 女 員 工 在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p>0.5）； 而 在 「 人 際 互 動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p<.001），意 即 男 女 員 工 在「 人 際 互 動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不 同 ， 一 般 而 言 男 性 員 工 的 壓 力 大 過 女

性 員 工 ， 根 據 平 均 數 可 以 了 解 到 男 性 員 工 在 職 場 上 所 接 受 到

的 壓 力 大 於 女 性 員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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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性 別 於 工作 壓 力 變 項 上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因 素 構 面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F 值 p值  

男  125 17.92 7.561
心 理 負 荷  

女  120 18.83 6.121
-1.028 1.056 .305

男  125 14.89 5.410
身 體 負 荷  

女  120 14.67 5.074
.329 .109 .742

男  125 12.05 3.703工 作 地 位  

員 工 發 展  女  120 11.18 4.248
1.711 2.944 .088

男  125 8.53 3.191工 作 使 命  

工 作 責 任  女  120 8.11 2.750
1.103 1.209 .271

男  125 7.55 2.424工 作 事 務

變 化  女  120 7.76 2.129
-.735 .541 .463

男  125 4.28 1.563
人 際 互 動  

女  120 3.15 1.104
6.553 42.35 .000*

*p< .05 **p< .01 

註 ： 1： 男 生 ； 2： 女 生 　  　  　  　  　  　  　  　  　   

（ 二 ） 不 同 年 齡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的 受 訪 者 在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 及 「 人 際 互 動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0.5）。 經 Scheff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項 目 中 在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方 面 21-30 歲 低 於 31-40 歲 及

61 歲 （ 含 ） 以 上 ； 在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與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 方 面 41-50 歲 均 低 於 51-60 歲 ； 而 在 「 人 際 互 動 」 方

面 31-40 歲 與 41-50 歲 的 人 明 顯 低 於 21-30 歲 的 人。但 在「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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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 與 「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 上 ， 不 同 年 齡 背 景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根 據 分 析 可 以 推 論 年 紀 大 的 人 在 工 作 職 場 中

的 心 理 與 身 體 所 承 受 的 壓 力 相 對 大 於 年 紀 輕 的 人 。  

表 4-4  年 齡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p 值  F 值  Scheffe
 心 理 負 荷     
21~30 歲  90 21.28 7.54 
31~40 歲  44 16.45 4.69 
41~50 歲  63 18.04 7.12 
51~60 歲  45 14.84 4.63 

.000*11.536 1<2 
1<4 

 身 體 負 荷     

21~30 歲  90 15.12 5.00 

31~40 歲  44 13.77 4.92 

41~50 歲  63 16.66 5.92 

51~60 歲  45 12.55 4.08 

.001* 6.567 3<4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21~30 歲  90 11.94 4.42 

31~40 歲  44 11.86 3.53 

41~50 歲  63 11.65 3.87 

51~60 歲  45 10.64 3.74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21~30 歲  44 8.51 2.74 

31~40 歲  63 7.81 2.63 

41~50 歲  45 9.15 3.45 

51~60 歲  2 7.33 2.87 

.021 3.930 3<4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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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年 齡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續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p 值  F 值  Scheffe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21~30 歲  63 7.78 2.47 

31~40 歲  45 7.22 1.58 

41~50 歲  2 7.68 2.69 

51~60 歲  90 7.77 1.88 

.711 .641  

 人 際 互 動     

21~30 歲  45 3.18 1.27 

31~40 歲  2 4.18 1.43 

41~50 歲  23 4.19 1.59 

51~60 歲  18 3.71 1.39 

.000* 8.159 2<1 
3<1 

*p< .05 **p< .01 ***p< .001 

註：1：21~30 歲；2：31~40 歲；3：41~50 歲；4：51~60 歲 ； 

（ 三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  

已 婚 者 在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壓 力 顯 著 大 於 未 婚 者 ；

而 已 婚 者 在 「 人 際 互 動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顯 著 低 於 未 婚 者 ， 最

主 要 原 因 來 自 於 已 婚 者 往 往 必 須 要 負 擔 家 庭 經 濟 因 此 壓 力 比

單 身 的 工 作 者 相 對 大 。  

表 4-5  婚 姻 於 工作 壓 力 變 項 上 差 異 性 之 分 析  

婚 姻 狀 況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F 值 p值  

   心 理 負 荷     

已 婚  129 17.08 6.39 

未 婚  116 19.80 7.17 
-3.13 9.824 .002* 

   身 體 負 荷     

已 婚  129 14.97 5.65 

未 婚  116 14.57 4.74 
.600 .354 .549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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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婚 姻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 差 異 性 之 分 析       （ 續 ）

婚 姻 狀 況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F 值 p值  

   工 作 地 位 員 工 發 展     

已 婚  129 11.43 4.00 

未 婚  116 11.84 3.99 
-.803 .644 .423

   工 作 使 命 工 作 責 任     

已 婚  129 8.42 3.36 

未 婚  116 8.22 2.51 
.537 .279 .592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已 婚  129 7.77 2.22 

未 婚  116 7.52 2.34 
.853 .728 .394

   人 際 互 動     

已 婚  129 4.04 1.53 

未 婚  116 3.37 1.30 
3.687 13.591 .000*

*p< .05 **p< .01 ***p< .001 

（ 四 ） 不 同 工 作 年 資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  

不 同 工 作 年 資 的 受 訪 者 在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 及 「 人 際 互 動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p<0.5）。經 Scheffe事 後 比 較 得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項 目 中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方 面 1-5年 低 於 10-15年、15-20

年 及 21年 以 上 ； 在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方 面 6-10年 高 於 21年 以

上 ； 在 「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 方 面 1-5年 低 於 10-15年 ； 而

在 「 人 際 互 動 」 方 面 10-15年 、 15-20年 及 21年 以 上 均 低 於 1

年 以 下 者 ， 意 即 年 資 小 於 10年者 在 人 際 互 動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顯

著 小 於 1年 以 下 者。在「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與「 工 作 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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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化 」 上 ， 不 同 工 作 年 資 背 景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6  工 作 年 資 於 工 作壓 力 變 項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Scheffe

心 理 負 荷     

1 年 以 下  19 19.63 4.25 

1~5 年  84 21.58 7.85 

6~10 年  23 19.82 5.84 

10~15 年  18 14.55 6.77 

15~20 年  47 16.72 6.18 

21 年 以 上  54 15.01 4.16 

9.614 .000* 
2<4 
2<5 
2<6 

身 體 負 荷  

1 年 以 下  19 13.26 6.91 

1~5 年  84 15.75 4.94 

6~10 年  23 17.39 4.98 

10~15 年  18 13.61 5.04 

15~20 年  47 15.02 5.76 

21 年 以 上  54 12.90 3.89 

3.826 .002* 3<6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1 年 以 下  19 10.21 3.48 

1~5 年  84 12.79 4.07 

6~10 年  23 12.78 4.39 

10~15 年  18  9.27 4.65 

15~20 年  47 11.38 3.59 

21 年 以 上  54 10.81 3.32 

4.303 .001* 2<4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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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年 資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續 ）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Scheffe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1 年 以 下  19 8.05 1.98 

1~5 年  84 8.72 2.93 

6~10 年  23 9.91 3.38 

10~15 年  18 7.38 3.59 

15~20 年  47 8.23 3.06 

21 年 以 上  54 7.53 2.60 

2.857 .016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1 年 以 下  19 6.63 2.16 

1~5 年  84 8.05 2.30 

6~10 年  23 7.78 1.97 

10~15 年  18 7.16 2.38 

15~20 年  47 7.46 2.54 

21 年 以 上  54 7.66 2.05 

1.551 .175  

人 際 互 動     

1 年 以 下  19 2.52 .964 

1~5 年  84 3.47 1.22 

6~10 年  23 4.43 1.87 

10~15 年  18 3.72 1.27 

15~20 年  47 4.12 1.70 

21 年 以 上  54 3.88 1.32 

5.366 .000* 
3<1 
5<1 
6<1 

*p< .05 **p< .01 ***p< .001 

註：1：1 年 以 下；2：1~5 年；3：6~10 年；4：10~15 年；5：

15~20 年 ； 6： 21 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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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受 訪 者 僅 在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p<0.5）， 且 大 學 學 歷 的 工 作 壓 力 低 於 碩

士 學 歷 ， 代 表 學 歷 越 高 的 工 作 者 在 職 場 中 的 壓 力 大 於 學 力 較

低 的 工 作 者 。  

表 4-7  學 歷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Scheffe

 心 理 負 荷     

高 中   18 16.44 6.10 4.610 .004* 3<4 

專 科   98 17.59 5.86    

大 學  114 19.87 7.40    

碩 士   15 14.33 7.53    

 身 體 負 荷     

高 中   18 14.94 4.29 1.172 .321  

專 科   98 15.11 5.77    

大 學  114 14.79 5.04    

碩 士   15 12.40 3.52    

 工 作 地 位 員 工 發 展     

高 中   18 12.11 3.30 1.000 .393  

專 科   98 11.23 3.20    

大 學  114 12.00 4.60    

碩 士   15 10.73 4.38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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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學 歷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續 ）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Scheffe

 工 作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高 中   18 8.38 3.12 1.182 .317  

專 科   98 8.72 3.21    

大 學  114 8.08 2.75    

碩 士   15 7.53 2.85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高 中   18 7.88 1.52 1.663 .176  

專 科   98 7.38 1.96    

大 學  114 7.71 2.47    

碩 士   15 8.73 3.17    

 人 際 互 動     

高 中   18 4.16 1.42 1.098 .351  

專 科   98 3.81 1.50    

大 學  114 3.62 1.47    

碩 士   15 3.40 1.18    

*p< .05 **p< .01 ***p< .001 

註 ： 1： 高 中 ； 2： 專 科 ； 3： 大 學 ； 4： 碩 士  

（ 六 ） 不 同 工 作 職 務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上 的 差 異 ：  

不 同 工 作 職 務 的 受 訪 者 在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 與 「 人 際 互 動 」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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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職 務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p 值  F 值  Scheffe

 心 理 負 荷     

內 勤 行 政   2 27.00  7.07 .000*5.779 2>4 

內 勤 客 服  48 22.87  4.94   2>5 

內 勤 研 發   6 16.66 10.36   2>7 

內 勤 資 訊  34 15.26  6.15    

內 勤 營 業  88 17.96  7.24    

外 勤 技 術  30 17.40  6.02    

外 勤 電 表  17 15.11  5.71    

外 勤 維 修  20 18.50  6.43    

 身 體 負 荷     

內 勤 行 政   2 17.50  .70 .000* 5.328 2>4 

內 勤 客 服  48 17.91 5.69   2>5 

內 勤 研 發   6 12.16 6.40    

內 勤 資 訊  34 13.47 3.66    

內 勤 營 業  88 13.05 4.07    

外 勤 技 術  30 15.93 6.22    

外 勤 電 表  17 14.88 7.21    

外 勤 維 修  20 15.85 3.34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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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職 務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續 ）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p 值  F 值  Scheffe

 工 作 地 位 員 工 發 展      

內 勤 行 政  2 14.00 2.82 .031 2.258  

內 勤 客 服  48 13.06 4.59    

內 勤 研 發  6 11.00 5.93    

內 勤 資 訊  34  9.85 3.49    

內 勤 營 業  88 11.25 3.93    

外 勤 技 術  30 11.83 3.76    

外 勤 電 表  17 11.88 3.14    

外 勤 維 修  20 12.30 2.83    

 工 作 使 命 工 作 責 任      

內 勤 行 政   2 11.50 3.53 .007 2.856 4>2 

內 勤 客 服  48  9.04 2.66   5>2 

內 勤 研 發   6  7.83 4.79   6>2 

內 勤 資 訊  34  7.11 2.29   7>2 

內 勤 營 業  88  7.76 2.89   8>2 

外 勤 技 術  30  9.20 3.14    

外 勤 電 表  17  8.88 3.56    

外 勤 維 修  20  9.25 2.82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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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職 務 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續 ）

分 組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p 值  F 值  Scheffe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內 勤 行 政   2 10.00  .00 .018 2.469  

內 勤 客 服  48  8.31 2.06    

內 勤 研 發   6  8.33 2.65    

內 勤 資 訊  34  7.52 2.38    

內 勤 營 業  88  7.85 2.35    

外 勤 技 術  30  6.53 2.20    

外 勤 電 表  17  7.05 2.27    

外 勤 維 修  20  7.20 1.70    

 人 際 互 動      

內 勤 行 政   2 2.50  .70 .000* 7.195 8>2 

內 勤 客 服  48 3.31 1.16   8>4 

內 勤 研 發   6 4.66 2.87   8>5 

內 勤 資 訊  34 3.35 1.27    

內 勤 營 業  88 3.40 1.41    

外 勤 技 術  30 4.36 1.21    

外 勤 電 表  17 4.17 1.23    

外 勤 維 修  20 5.25 1.33    

*p< .05 **p< .01 ***p< .001 

註 ： 1： 內 勤 行 政 ； 2： 內 勤 客 服 ； 3： 內 勤 研 發 ； 4： 內 勤 資

訊 ； 5： 內 勤 營 業 ； 6： 外 勤 技 術 ； 7： 外 勤 電 表 ； 8： 外 勤 維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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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職 位 階 層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的 差 異 ：  

管 理 階 層 者 在 「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 的 工 作 壓 力 顯 著 大 於 非

管 理 階 層 者 ； 其 餘 因 素 兩 組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根 據 分 析 可 以 推

論 一 般 管 理 者 會 負 責 比 非 管 理 者 更 多 的 工 作 任 務 與 內 容 因 此

對 於 工 作 壓 力 的 感 受 會 相 對 比 非 管 理 者 更 明 顯 。  

表 4-9  職 位 階 層於 工 作 壓 力 變 項 上 差 異 性 之 分 析  

管 理 階 層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F 值 p值  

心 理 負 荷       

是   20 16.10 5.10 -1.542 2.377 .124

否  225 18.57 7.00    

身 體 負 荷       

是   20 12.80 3.88 -1.778 3.163 .077

否  225 14.96 5.31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是   20 10.35 3.34 -1.497 2.241 .136

否  225 11.74 4.03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是   20 7.85 3.09 -.751 .564 .454

否  225 8.37 2.97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是   20 9.00 1.91 3.212 7.746 .004*

否  225 7.53 2.27    

人 際 互 動       

是   20 3.60 1.60 -.401 .161 .689

否  225 3.73 1.46    

*p< .05 **p< .01 

 

 



 57

二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休 閒 參 與 的 差 異  

（ 一 ） 性 別 在 休 閒 娛 樂 參 與 時 間 上 的 差 異 分 析 ：  

根 據 性 別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參 與 時 間 上 差 異 分 析 發 現 ，

男 女 生 在 娛 樂 性 與 體 育 性 休 閒 參 與 的 時 間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女

生 花 比 較 多 的 時 間 在 娛 樂 性 上 的 參 與 時 間 ， 而 男 性 花 比 較 多

時 間 在 體 育 性 活 動 參 與 。  

表 4-10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參 與 時 間 /参 與 類 別  性 別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男 女    

1 小 時 (含 )以 內   9 19 

2 - 6 小 時  62 29 

7 - 1 1 小 時  31 53 

1 2 小 時 以 上  23 19 

2 1 . 5 8 8  

.  

0 0 0 *  

 

知 識 性  男 女    

1 小 時 (含 )以 內  10 10 

2 - 6 小 時  77 59 

7 - 1 1 小 時  21 38 

1 2 小 時 以 上  17 13 

 7 . 7 1 5  . 0 5 2  

休 憩 性  男 女    

1 小 時 (含 )以 內   6 11 

2 - 6 小 時  62 43 

7 - 1 1 小 時  29 32 

1 2 小 時 以 上  21 25 

5 . 1 9 5  . 1 5 8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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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 續 ）

體 育 性  男 女  

1 小 時 (含 )以 內   6  6 

2 - 6 小 時  13 33 

7 - 1 1 小 時  64 52 

1 2 小 時 以 上  42 29 

1 2 . 2 2 0  

 

. 0 0 7 *  

 

技 藝 性  男 女  

1 小 時 (含 )以 內  10 21 

2 - 6 小 時  10 15 

7 - 1 1 小 時  66 28 

1 2 小 時 以 上  39 36 

 7 . 7 6 7  . 0 5 1  

社 交 服 務 性  男 女    

1 小 時 (含 )以 內  14 25 

2 - 6 小 時  77 67 

7 - 1 1 小 時  19 10 

1 2 小 時 以 上   7  9 

6 . 8 0 0  . 1 4 7  

 *p<.05    

（ 二 ） 性 別 在 休 閒 娛 樂 參 與 頻 率 上 的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性 別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參 與 頻 率 上 差 異 分 析 發 現 ， 男 女

員 工 在 娛 樂 性 與 體 育 性 參 與 的 頻 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女 性 員 工 在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頻 率 多 於 男 性 ， 而 男 性 則 是

在 體 育 性 的 活 動 參 與 頻 率 多 與 女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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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頻 率 卡 方 摘 要 表  

參 與 頻 率 /参 與 類 別  性 別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男  女    

5 次 以 下  62 53 

5 - 9 次  36 46 

1 0 - 1 4 次  15 19 

1 5 次 以 上  12  2 

 9 . 4 3 9  

 

. 0 2 4 *  

 

知 識 性  男  女    

5 次 以 下  41 42

5 - 9 次  52 39

1 0 - 1 4 次  15 22

1 5 次 以 上  17 17

 3 . 0 9 3  . 3 7 8  

休 憩 性  男  女   

5 次 以 下  45 35

5 - 9 次  54 53

1 0 - 1 4 次   6 10

1 5 次 以 上  20 22

 2 . 2 5 3  . 5 2 1  

體 育 性  男  女  

5 次 以 下  45 61

5 - 9 次  48 44

1 0 - 1 4 次  19 15

1 5 次 以 上  13 0 

1 5 . 9 6 4  

 

. 0 0 1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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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頻 率 卡 方 摘 要 表     （ 續 ） 

技 藝 性  男  女  

5 次 以 下  60 68

5 - 9 次  37 39

1 0 - 1 4 次   5 10

1 5 次 以 上  23  3

1 7 . 5 0 9  . 0 0 1 *  

社 交 服 務 性 男 女    

5 次 以 下  84 63

5 - 9 次  30 45

1 0 - 1 4 次   4  3

1 5 次 以 上   7  9

6 . 2 9 3  . 0 9 8  

*p<.05 

（ 三 ） 性 別 在 休 閒 參 與 同 伴 上 的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性 別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從 事 對 象 上 差 異 分 析 發 現  

男 女 生 只 有 在 休 憩 性 休 閒 參 與 活 動 的 參 與 對 象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娛 樂 性 、 知 識 性 、 體 育 性 與 技 藝 性 與 社 交 服 務 的 休

閒 參 與 對 象 有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結 果 在 娛 樂 性 上 男 性 偏 好 與 家

人 一 起 活 動 ， 女 性 偏 好 與 朋 友 或 者 同 學 、 知 識 性 活 動 上 男 性

偏 好 與 家 人 ， 女 性 偏 好 自 己 一 個 人 從 事 知 識 性 活 動 、 體 育 性

活 動 與 技 藝 性 活 動 男 性 偏 好 家 人 ， 女 性 偏 好 與 朋 友 或 者 同 學

一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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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同 伴 卡 方 摘 要 表  

參 與 同 伴 /参 與 類 別  性 別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男  女    

自 己 一 人  6  5

情 侶  4 20

家 人  59 29

朋 友 或 同 學  42 56

同 事  14 10

32.159 . 0 0 0 *  

知 識 性  男  女    

自 己 一 人  26 48

情 侶  7 9 

家 人  42 25

朋 友 或 同 學  34 35

同 事  16 3 

21.626  .001* 

休 憩 性  男  女   
自 己 一 人  12 8 

情 侶  9 12

家 人  62 57

朋 友 或 同 學  39 35

同 事  3 8 

4.501 .480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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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同 伴 卡 方 摘 要 表           （ 續 ）

體 育 性  男 女  

自 己 一 人  16 27

情 侶  10 9 

家 人  48 24

朋 友 或 同 學  36 51

17.373 .004* 

同 事  15 9 

技 藝 性    

自 己 一 人  16 25

情 侶  18 21

家 人  53 31

朋 友 或 同 學  31 37

同 事  7 6 

12.580 .028* 

社 交 服 務 性      

自 己 一 人  10 14

情 侶  7 7 

家 人  74 52

朋 友 或 同 學  27 39

同 事  7 6 

11.203 .048* 

*p<.05    

（ 四 ） 性 別 在 休 閒 參 與 活 動 方 式 的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性 別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活 動 方 式 上 差 異 分 析 發 現 ，

男 性 在 知 識 性 活 動 與 技 藝 性 上 通 常 比 較 偏 好 兩 人 以 上 隨 性 方

式 ， 但 女 性 在 這 兩 類 的 活 動 上 有 一 大 部 分 人 偏 好 單 獨 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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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方 式 卡 方 摘 要 表  

參 與 方 式 /参 與 類 別  性 別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男  女    

單 獨 從 事   13 21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方 式  102 96 

固 定 組 織 定 期 從 事   10  3 

5 . 7 3 4  . 0 5 7  

知 識 性  男  女    

單 獨 從 事  28 48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方 式   89 66 

固 定 組 織 定 期 從 事    8  6 

8 . 8 6 3  . 0 1 2 *  

休 憩 性  男  女    

單 獨 從 事   13 17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方 式  103 94 

固 定 組 織 定 期 從 事    9  9 

 . 8 4 3  . 6 5 6  

體 育 性  男  女  

單 獨 從 事   17 29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方 式  101 84 

固 定 組 織 定 期 從 事    7  7 

 

4 . 5 9 2  
. 1 0 7  

技 藝 性  男  女   

單 獨 從 事   25 46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方 式   94 71 

固 定 組 織 定 期 從 事    6  3 

1 2 . 3 2 0    . 0 0 6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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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性 別 與 休 閒 參 與 方 式 卡 方 摘 要 表            （ 續 ） 

社 交 服 務 性  男  女    

單 獨 從 事   14 19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方 式  104 91 

固 定 組 織 定 期 從 事    7 10 

2 . 0 5 2  . 3 5 8  

*p<.05 

二 、 年 齡 在 休 閒 參 與 上 的 差 異 ：  

（ 一 ）根 據 年 齡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參 與 時 間 上 差 異 分 析 ，

21-30 歲 的 人 偏 好 娛 樂 性 活 動 與 休 憩 性 活 動，41-50 歲 的 人 偏

好 技 藝 性 活 動 。  

表 4-14  年 齡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年 齡 /参 與 類 別  性 別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男 女    

2 1 - 3 0 歲   9 19 

3 1 - 4 0 歲  62 29 

4 1 - 5 0 歲  31 53 

5 1 歲 以 上  23 19 

17.764 .000*** 

知 識 性  男 女    

2 1 - 3 0 歲  10 10 

3 1 - 4 0 歲  77 59 

4 1 - 5 0 歲  21 38 

5 1 歲 以 上  17 13 

2.314 .510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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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年 齡 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 續 ）

休 憩 性  男 女    

2 1 - 3 0 歲   6 11 8.197 .042* 

3 1 - 4 0 歲  62 43   

4 1 - 5 0 歲  29 32   

5 1 歲 以 上  21 25   

體 育 性  男 女    

2 1 - 3 0 歲   6  6 

3 1 - 4 0 歲  13 33 

4 1 - 5 0 歲  64 52 

5 1 歲 以 上  42 29 

5.546 .136 

技 藝 性  男 女    

2 1 - 3 0 歲  10 21 

3 1 - 4 0 歲  10 15 

4 1 - 5 0 歲  66 28 

5 1 歲 以 上  39 36 

16.078 

 

 

.001** 

社 交 服 務 性  男 女    

2 1 - 3 0 歲  14 25 

3 1 - 4 0 歲  77 67 

4 1 - 5 0 歲  19 10 

5 1 歲 以 上   7  9 

4.359 .225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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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婚 姻 在 休 閒 參 與 上 的 差 異 ：  

根 據 婚 姻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參 與 時 間 上 差 異 分 析 發 現 ，

娛 樂 性 與 知 識 性 活 動 上 婚 姻 狀 況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活 動 則

有 。 已 婚 者 在 參 與 休 憩 性 、 體 育 性 、 技 藝 性 、 社 交 服 務 性 等

活 動 多 於 未 婚 者 。  

表 4-15  婚 姻 狀 況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婚 姻 狀 況 /参 與 類 別  人 數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已 婚  129 
未 婚  116 

 3.132    .372 

 
知 識 性     

已 婚  
129 

未 婚  
116 

 4.881    .181 

 
休 憩 性     

已 婚  
129 

未 婚  
116 

 
22.384    .000* 

  

 
體 育 性   

 
 

已 婚  
129 

未 婚  
116 

 
15.356    .002* 

  

 
技 藝 性   

  
已 婚  

129 

未 婚  
116 

 
 9.108    .028* 

  

 
社 交 服 務 性   

 
 

已 婚  
129 

未 婚  
116 

 
 8.845 .03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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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管 理 階 層 在 休 閒 參 與 上 的 差 異 ：  

根 據 管 理 階 層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參 與 時 間 上 差 異 分 析 發

現 ， 娛 樂 性 與 體 育 性 活 動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16  管 理 階 層與 休 閒 參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管 理 階 層 /参 與 類 別  人 數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12.168 .007* 
    是   20 

    否  225 
  

    知 識 性   6.693 .082 
    是   20 

    否  225 
  

    休 憩 性   3.521 .475 
    是   20 

    否  225 
  

    體 育 性   21.278  .000* 
    是   20 

    否  225 
  

    技 藝 性    1.148 . 7 6 5  
    是   20 

    否  225 
  

    社 交 服 務 性    2.585 . 4 6 0  
    是   20 

    否  225 
  

*p<.05 

（ 八 ） 學 歷 在 休 閒 參 與 上 的 差 異  

學 歷 在 休 閒 娛 樂 參 與 時 間 上 的 差 異 分 析 ， 學 歷 在 不 同 休

閒 參 與 的 參 與 時 間 上 差 異 分 析 發 現 ， 知 識 性 與 體 育 性 活 動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者 休 閒 参 與 時 間 上 多 於 專 科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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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表 4-17  學 歷 與 休 閒参 與 類 型 卡 方 摘 要 表  

學 歷 /参 與 類 別  人 數  卡 方 值  
（ χ 2）  

顯 著 性  
（ P）  

娛 樂 性     

專 科 （ 含 ） 以 下  
116 

大 學 （ 含 ） 以 上  
129 

 7.812 .050* 

知 識 性     

專 科 （ 含 ） 以 下  
116 

大 學 （ 含 ） 以 上  
129 

 10.610 .014* 

休 憩 性     

專 科 （ 含 ） 以 下  
116 

大 學 （ 含 ） 以 上  
129 

  9.438 .051 

體 育 性     

專 科 （ 含 ） 以 下  
116 

大 學 （ 含 ） 以 上  
129 

 15.309 .020* 

技 藝 性     

專 科 （ 含 ） 以 下  
116 

大 學 （ 含 ） 以 上  
129 

  6.979 .073 

社 交 性     

專 科 （ 含 ） 以 下  
116 

大 學 （ 含 ） 以 上  129 
  4.612 .203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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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工 作 壓 力 下 對 休 閒 參 與 活 動 的 差 異 分 析 ：  

此 部 分 針 對 台 電 人 員 在 面 臨 工 作 壓 力 下 對 於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行 為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進 行 分 析 ， 將 工 作 壓 力 分 成 高 低 工 作

壓 力 兩 組 ， 以 中 位 數 3 為 分 組 標 準 ， 低 於 3 不 含 3 為 低 工 作

壓 力 組 ， 以 3 以 上 含 3 為 高 工 作 壓 力 組 ， 進 行 各 種 不 同 工 作

壓 力 因 素 差 異 性 比 較 。  

1.高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娛 樂 性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上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花 在 娛 樂 活 動 的 時 間 上 與 參 與

娛 樂 性 休 閒 活 動 頻 率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活 動 娛 樂

的 時 間 花 費 與 頻 率 上 比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 ， 主 要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希 望 透 過 娛 樂 活 動 抒 解 壓 力 。  

表 4-18  高 低 工 作壓 力 在 參 與 娛 樂 性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檢 定  顯 著 性  

花 在 活 動 的 時 間  1 6.755 7.982  . 0 5* 

最 近 一 個 月 參 與 活 動

的 頻 率  
1 2.861 2.842  .093 

參 與 此 項 活 動 的 頻 率  1  .802 12.629   .000*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活 動

的 頻 率  
1  .451   .382  .537 

參 與 的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1  .092   .495  .483 

*p＜ 0.05 　   

2.高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體 育 性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上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花 在 體 育 活 動 的 時 間 上 、 參 與

體 育 性 休 閒 活 動 頻 率 與 參 與 活 動 的 方 式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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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力 者 在 體 育 運 動 的 時 間 花 費 與 頻 率 上 比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 ，

主 要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希 望 透 過 體 育 活 動 抒 解 壓 力 ， 並 且 通 常

都 是 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 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其 他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表 4-19  高 低 工 作壓 在 參 與 體 育 性 活 動 上 差 異 分 析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檢 定  顯 著 性

花 在 活 動 的 時 間  1   9 . 4 8 2  1 1 . 5 2 2   . 0 0 1 *

最 近 一 個 月 參 與 活 動

的 頻 率  
1   1 . 1 1 4   1 . 2 3 3  . 2 6 8  

參 與 此 項 活 動 的 頻 率  1  1 0 . 0 6 0  1 1 . 3 8 8   . 0 0 1 *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活 動

的 頻 率  
1   1 . 6 7 7    . 9 9 3  . 3 2 0  

参 與 活 動 方 式 為 何  1   . 9 9 4   4 . 4 0 8   . 0 3 7 *

*p＜ .05 　   

3.高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知 識 性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上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花 在 與 何 種 同 伴 從 事 知 識 性 活

動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知 識 性 活 動 的 參 與 大 多 是 與

家 人 而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 大 多 情 侶 ， 主 要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低 工

作 壓 力 工 作 者 經 常 透 過 與 情 侶 閱 讀 與 談 論 相 關 知 識 性 活 動 來

解 決 工 作 上 的 難 題 與 ， 而 高 工 作 壓 力 者 應 該 可 能 是 下 班 時 間

之 後 與 家 人 一 起 從 事 知 識 性 活 動 如 逛 書 店 閱 讀 抒 解 工 作 壓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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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高 低 工 作壓 力 在 參 與 知 識 性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檢 定  顯 著 性

花 在 活 動 的 時 間  1  1.799 2.353 . 1 2 6  

最 近 一 個 月 參 與 活 動

的 頻 率  
1  1.695 1.060 .304 

參 與 此 項 活 動 的 頻 率  1   .332  .398 .529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活 動

的 頻 率  
1 21.927 12.498  .000*

參 與 此 項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1   .948  3.141 .078 

*p＜ .05 　   

4.高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技 藝 性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上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花 在 與 何 種 同 伴 從 事 技 藝 性 活

動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技 藝 性 活 動 的 參 與 大 多 是 與

家 人 而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 大 多 情 侶 ， 主 要 原 因 可 能 來 自 於 低 工

作 壓 力 工 作 者 經 常 透 過 與 情 侶 一 起 攝 影、烹 調、雕 刻、園 藝 、

作 手 工 藝 、 玩 樂 器 等 技 藝 性 活 動 來 來 享 受 生 活 ， 而 高 工 作 壓

力 者 應 該 可 能 是 下 班 時 間 之 後 與 家 人 一 起 從 事 技 藝 性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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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高 低 工 作壓 力 在 參 與 技 藝 性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檢 定  顯 著 性

花 在 活 動 的 時 間  1 6.866 6.514 . 0 1 1* 

最 近 一 個 月 參 與 活 動

的 頻 率  
1 8.455 6.096  .014*

參 與 此 項 活 動 的 頻 率  1 3.772 3.769 .053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活 動

的 頻 率  
1 12.839 6.511  . 0 1 1* 

參 與 的 此 項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1  .716 .716  .099 

*p＜ .05 　   

5.高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社 交 服 務性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上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參 與 社 交 活 動 的 方 式 高 工 作 壓 力 者

通 常 比 較 傾 向 隨 性 兩 三 個 人 參 與 ， 而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通 常 會 參

加 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單 位 之 社 交 服 務 性 活 動 。  

表 4-22  高 低 工 作壓 力 在 社 交 服 務 參 與 活 動 差 異 分 析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檢 定  顯 著 性

花 在 活 動 的 時 間  1  .252 .307 . 5 8 0  

最 近 一 個 月 參 與 活 動

的 頻 率  
1 2.516 2.570 .110 

參 與 上 述 活 動 的 頻 率  1  .005 .006 .937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活 動

的 頻 率  
1 2.323 1.913 .168 

參 與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1 1.352 6.899  .009*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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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一 般 休 憩性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上 差 異 分 析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花在 與 何 種 同 伴 從 事 一 般 性 活 動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工 作 壓 力 者在 一 般 性 活 動 的 參 與 大 多 是 與  

  家 人 而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 大 多 與 情 侶 。  

表 4-23  高 低 工 作壓 力 在 一 般 休 憩 性 參 活 動 上 差 異 分 析  

 自 由 度 均 方 和 F檢 定  顯 著 性

花 在 活 動 的 時 間  1 2.062 2.672 . 1 0 3  

最 近 一 個 月 參 與 活 動

的 頻 率  
1 .090 .051 .822 

參 與 上 述 活 動 的 頻 率  1 2.439 2.930 .088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活 動

的 頻 率  
1 6.668 7.621 .006* 

參 與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1 .014 .072 .789 

*p＜ .05 　   

 

第 四 節 綜 合 討 論  

本 節 係 依 據 前 述 調 查 結 果 並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 就 本 研 究 相

關 問 題 和 假 設 做 進 一 步 分 析 討 論 ， 以 探 討 及 回 答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全 節 共 分 為 四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針 對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現 況 分 析 ； 第 二 部 分 為 台 電 員 工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工 作 壓 力 之 差 異 分 析 ； 第 三 部 分 為 台 電 員 工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之 差 異 分 析 ， 分 述 如 下 ：  

一 、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現 況 休 閒 活 動 參 分 析  

  （ 一 ）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現 況 分 析  

由 描 述 性 統 計 結 果 發 現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較 偏 向 有 時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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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在 量 表 中 較 偏 向 中 等 程 度 ， 表 示 台 電 員 工 在 面 對 工 作 時 會

感 到 有 點 壓 力 ， 由 此 可 知 台 電 員 工 在 面 對 高 工 作 量 確 實 感 到

其 工 作 壓 力 ， 而 就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來 看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M=3.06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M=2.46 ）、 及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 M=2.55 ）， 壓 力 感 覺 程 度 較 大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朱 明 謙

（ 2001）、 林 立 曼 （ 2001）、 林 新 龍 、 陳 文 慶 （ 2000） 研 究 發

現 中 相 符 。  

（ 二 ） 台 電 員 工 休 閒 参 與 現 況 分 析  

由 描 述 性 統 計 發 現 台 電 員 工 在 休 閒 参 與 時 間 上 屬 於 適 中 ， 意

即 每 月 參 加 休 閒 活 動 至 少 五 次 ， 台 電 員 工 對 一 般 遊 憩 性

（ M=3.59）與「 娛 樂 性 」（M=3.56）二 類 型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程 度

較 高 ， 其 參 與 時 間 已 趨 近 於 較 常 參 加 」 之 程 度 ， 其 中 又 以 一

般 遊 憩 性（ M＝ 3.59）的 平 均 數 最 高，表 示 一 般 遊 憩 性 休 閒 活

動 為 目 前 台 電 員 工 參 與 時 間 最 多 的 ， 與 林 新 龍 、 陳 文 慶

（ 2000）、 梁 文 嘉 ，（ 1996） 研 究 發 現 相 符 ， 其 中 社 交 服 務 性

的 平 均 數 最 低，這 與 陳 姿 萍，（ 2005）研 究 發 現，最 少 參 與 的

休 閒 活 動 為 社 交 服 務 性 相 符 。  

二 、 、 台 電 員 工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工 作 壓 力 之 差 異 分 析  

（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1.不 同 性 別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工 作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考 驗 的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性 別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工 作 壓 力 各 因 素 構

面 中，人 際 互 動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p<.001），男 性 與

女 性 員 工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等 構 面 無 顯 著 差

異（ p＞ .05），賴 美 娟（ 1997）研 究 發 現 男 女 員 工 在 人 際 關 係，

男 性 會 大 過 女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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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 同 年 齡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工 作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及 人 際 互 動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0.5），此 一 結 果 與 陳 世 瑜 (2004)、陳 葦 諭（ 2003）、賴 美

娟 （ 1997） 、 劉 泳 倫 （ 2003） 等 研 究 發 現 年 齡 對 部 分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相 符 。  

經 Scheffe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在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與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 年 齡 越 大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程 度 越 高 ， 此

一 結 果 與 陳 世 瑜 (2004)研 究 結 果 相 似 。  

3.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台 電 員 工 在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已 婚 者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工 作 壓 力 顯 著 大 於 未 婚 者 p<0.5）； 而

在 期 他 工 作 壓 力 構 面 則 無 險 著 差 異 顯 示 已 婚 者 可 能 需 面 臨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等 問 題 此 發 現 與 梁 文 嘉 （ 1996） 研 究 發 現 相 同 。  

4.不 同 工 作 年 資 的 台 電 員 工 在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工 作 年 資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工 作 身 體 負、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及 人 際 互 動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0.5）， 此 一 結 果 與 王 福 生 （ 2003）、 朱 明 謙 （ 2001）、 林

立 曼 （ 2001） 等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工 作 年 資 對 工 作 壓 力 有 差 異

感 受 。  

工 作 心 理 負 荷、工 作 身 體 負 荷 方 面、21年 以 上 感 受 程 度 最 大，

而 在 人 際 互 動 方 面 一 年 以 下 工 作 年 資 者 其 感 受 壓 力 最 大 。  

5.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台 電 員 工 在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考 驗 的 結 果 發 現 ， 僅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p<0.5），經 Scheffe事 後 比 較 得 知 且 大 學 學 歷 的 工 作 壓 力

低 於 碩 士 學 歷 ， 此 一 結 果 發 現 與 朱 明 謙 （ 2001） 相 符 。  

三 、 台 電 員 工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休 閒 参 與 之 差 異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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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 同 性 別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休 閒参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根 據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 男 女 員 工 在 娛 樂 性 與 體 育 性 休 閒 參 與 的

時 間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p<0.5）， 且 女 性 員 工 在 娛 樂 性 的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頻 率 較 男 性 員 工 高，且 較 一 致 性。此 一 結 果 與 林 新 龍、

陳 文 慶 （ 2 0 0 0） 研 究 指 出 ， 女 性 員 工 較 男 性 員 工 常 參 與 看 電

影 、 購 物 、 聽 音 樂 、 出 國 旅 遊 、 唱 歌 等 娛 樂 性 的 活 動 相 符 。  

陳 世 瑜（ 2004）發 現 男 性 員 工 會 比 女 性 員 工 花 較 多 時 間 在

體 育 活 動 上 。  

2.不 同 年 齡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休 閒参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考 驗 的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娛 樂

性、技 藝 性、一 般 休 憩 性 等 類 型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p ＜ .05）存

在，此 一 結 果 與 王 福 生（  2003 ）、梁 文 嘉，（ 1996）、梁 玉 芳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年 齡 在 整 體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上 及 各 類 別 休 閒 活

動 之 參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相 符 。  

21-30歲 的 人 偏 好 娛 樂 性 活 動 與 一 般 休 憩 性 活 動 ， 41-50

歲 的 人 偏 好 技 藝 性 活 動 。 推 測 其 原 因 ， 21~30 歲 員 工 是 屬 於

新 新 人 類 的 一 群 ， 喜 歡 追 求 流 行 ， 較 偏 愛 看 電 影 、 逛 街 、 出

國 旅 遊 、 唱 歌 等 聲 光 娛 樂 活 動 ， 故 在 娛 樂 性 的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頻 率 較 年 長 教 師 高 。 41~50 歲 的 員 工 隨 年 齡 增 長 ，會 藉 由 嗜

好 培 養 「 技 藝 性 」 休 閒 活 動 來 調 適 自 己 的 生 活 ， 故 在 技 藝 性

的 休 閒 活 動 較 年 輕 的 員 工 參 與 頻 率 高 。  

3.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休 閒参 與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考 驗 的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台 電 員 工 在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的 體 育 性 、 技 藝 性 、 社 交 與 服 務 、 一 般 遊 憩 類 型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 p＜ .05） 存 在 ， 此 結 果 發 現 未 婚 員 工 通 常 較 有 時 間 參 與

休 閒 活 動，Kelly（ 1990）指 出 結 婚 會 改 變 休 閒 的 選 擇，尤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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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個 體 期 望 與 配 偶 或 家 人 建 立 一 種 連 結 關 係 時 會 減 低 從 事 個

人 平 常 所 從 事 的 休 閒 行 為 。  

四 、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對 於 休 閒 参 與 之 相 關 性 分 析  

  經 過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参 與 呈 負 相 關 ， 意 即

當 工 作 壓 力 越 大 時 相 對 的 參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意 願 越 高 ， 此 研 究

發 現 與 梁 文 嘉 （ 1996）、 梁 玉 芳 (2004)等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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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研 究 旨 在 調 查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對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影 響

之 相 關 情 形 ， 本 章 將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 歸 納 成 結 論 ， 並 提 出 建

議 ， 以 作 為 台 電 公 司 及 未 來 研 究 之 參 考 。 本 章 共 分 為 兩 節 ：

第 一 節 為 結 論 、 第 二 節 為 研 究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綜 合 本 研 究 之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與 討 論 ，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  

一 、  台 電 人 員 工 作 壓 力 特 性  

就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台 電 員 工 以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及 工 作 事 務 變 化 ， 壓 力 感 覺 程 度 較 大 ， 其 表 示 在 面 對

高 工 作 量 ， 其 工 作 壓 力 感 受 較 大 ， 台 電 人 員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感

受 及 反 應 因 背 景 變 項 的 不 同 而 所 差 異 。  

二 、  台 電 人 員 休 閒 参 與 特 性  

就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台 電 員 工 以 台 電 員 工 在 休 閒 参 與 時 間

上 屬 於 適 中 ， 意 即 每 月 參 加 休 閒 活 動 至 少 五 次 ， 台 電 員 工 對

一 般 遊 憩 性 、 娛 樂 性 及 知 識 性 三 類 型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程 度 較

高 ， 其 參 與 時 間 已 趨 近 於 較 常 參 加 之 程 度 ， 其 中 又 以 一 般 遊

憩 性（ M＝ 3.59）的 平 均 數 最 高，表 示 一 般 遊 憩 性 休 閒 活 動 為

目 前 台 電 員 工 參 與 時 間 最 多 的 ， 台 電 人 員 對 工 作 壓 力 的 感 受

及 反 應 因 背 景 變 項 的 不 同 而 所 差 異 。  

三 、  台 電 人 員 在 工 作 壓 力 下 對 於 休 閒 參 與 活 動 有 所 差 異  

經 相 關 分 析 後 ， 得 知 高 工 作 壓 力 者 在 娛 樂 活 動 的 時 間 花

費 與 頻 率 上 比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在 從 事 體 育 運 動 的 時 間  花 費

與 頻 率 上 比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 。 在 從 事 知 識 性 活 動 時 大 多 與 家

人 而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則 與 情 侶 ； 在 技 藝 性 活 動 的 參 與 大 多 是 與

家 人 而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高 大 多 與 情 侶 ， 參 與 社 交 服 務 活 動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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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工 作 壓 力 者 通 常 比 較 傾 向 隨 性 兩 三 個 人 參 與 ， 而 低 工 作

壓 力 者 通 常 會 參 加 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單 位 ， 其 他 參 與 行 為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背 景 變 項 不 同 對 工 作 壓 力 及 休 閒 参 與 有 顯 著 差 異  

不 同 性 別 之 台 電 人 員 在 人 際 互 動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對 於 工 作 壓 力 ，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 、 工 作 身 體 負

荷 、 工 作 使 命 與 工 作 責 任 及 人 際 互 動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達 顯 著 差

異；不 同 工 作 年 資 的 受 訪 者 在 工 作 心 理 負 荷、工 作 身 體 負 荷、

工 作 地 位 與 員 工 發 展 及 人 際 互 動 的 工 作 壓 力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在 休 閒 参 與 方 面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休 閒 参 與 具 顯 著 差 異 。  

 

第 二 節  研 究 建 議  

依 據 本 研 究 發 現 及 所 歸 納 結 論 ， 研 究 者 針 對 如 何 減 輕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 提 升 台 電 員 工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 以 增 進 台 電 員 工

身 心 健 康 ， 對 台 電 公 司 、 台 電 員 工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一 、 對 台 電 公 司 的 建 議  

(一 ) 提 倡 休 閒 活 動 ， 增 設 休 閒 設 施  

台 電 公 司 應 鼓 勵 員 工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提 供 員 工 休 閒 場 所

或 設 施 ， 舉 辦 員 工 休 閒 活 動 或 競 賽 。 建 議 台 電 公 司 應 該 針 對

員 工 喜 愛 的 休 閒 活 動 ， 增 設 休 閒 設 施 ， 如 ： 建 立 小 型 視 聽 中

心 定 期 播 放 電 影 、 建 立 圖 書 館 、 建 立 健 身 中 心 及 體 育 場 、 舉

辦 員 工 社 團 或 定 期 舉 辦 員 工 旅 遊 等 ⋯ 。  

（ 二 ） 多 增 加 工 作 輪 調  

工 作 輪 調 可 以 解 決 與 降 低 員 工 因 長 期 在 同 樣 職 位 工 作 所

產 生 的 無 趣 與 壓 力 ， 透 過 工 作 輪 調 員 工 會 學 習 到 更 多 的 專 業

技 巧 與 經 驗 ， 進 而 降 低 因 工 作 所 產 生 的 壓 力 ， 更 可 以 提 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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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組 織 的 知 識 經 驗 傳 承 的 效 率 。  

（ 三 ） 設 計 壓 力 管 理 的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公 司 應 該 在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中 針 對 情 緒 與 壓 力 相 關 議 題 設

計 課 程 ， 邀 請 顧 問 公 司 進 入 公 司 設 計 課 程 教 導 員 工 參 與 學

習 ， 並 且 設 計 激 勵 因 子 讓 員 工 更 有 動 機 上 課 學 習 壓 力 管 理 的

技 巧 。  

二 、 對 台 電 人 員 的 建 議  

(一 ) 將 工 作 壓 力 當 作 激 勵 因 子  

大 部 分 之 台 電 人 員 員 工 皆 是 大 學 以 上 之 高 知 識 份 子 ， 其

自 我 要 求 程 度 較 高 ， 建 議 台 電 人 員 可 將 工 作 壓 力 因 子 當 作 激

勵 因 子 ， 適 度 的 工 作 壓 力 成 為 對 工 作 績 效 會 有 正 向 作 用 ， 如

此 不 但 可 以 提 升 績 效 ， 還 可 以 激 發 個 人 潛 力 ， 一 般 而 言 適 當

的 壓 力 是 激 勵 但 過 渡 的 壓 力 容 易 造 成 員 工 對 於 工 作 的 倦 怠 甚

至 最 後 變 成 離 職 的 因 素 ， 因 此 台 電 人 員 應 該 將 壓 力 當 作 激 勵

努 力 調 節 工 作 壓 力 帶 來 的 負 作 用 ， 轉 化 成 為 工 作 的 力 量 。  

 (二 ) 學 習 壓 力 管 理  

台 電 人 員 在 面 對 工 作 壓 力 時 ， 若 能 有 效 地 管 理 壓 力 ， 將

壓 力 轉 化 為 助 力 ， 不 但 可 以 避 免 壓 力 反 應 造 成 的 負 面 影 響 ，

還 能 夠 激 發 潛 能 ， 達 到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 公 司 有 教 育 訓 練 課 程

建 議 員 工 應 該 多 去 上 課 ， 以 便 學 習 到 正 確 的 壓 力 管 理 方 法 ，

正 確 的 壓 力 管 理 應 從 身 體 健 康 及 人 際 關 係 著 手 ， 維 持 身 體 健

康 才 能 承 受 壓 力 ， 而 擁 有 良 好 人 際 關 係 才 能 有 效 尋 求 社 會 支

持 及 溝 通 管 道 ， 以 利 於 抒 發 情 緒 及 放 鬆 心 情 ， 故 學 習 壓 力 管

理 應 是 台 電 人 員 員 工 不 可 忽 略 的 課 題 。  

三 、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一 )研 究 主 題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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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只 針 對 台 電 人 員 之 休 閒 參 與 作 調 查 分 析 ， 而 休 閒 參 與

並 無 明 確 之 定 義 且 不 易 量 化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針 對 此 課 題 加

以 探 討 。 此 外 ， 研 究 主 題 可 加 入 休 閒 滿 意 、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

及 休 閒 阻 礙 等 相 關 變 項 ， 作 更 進 一 步 之 探 討 ， 以 便 更 瞭 解 台

電 人 員 人 員 整 體 之 休 閒 生 活 ， 除 此 之 外 除 了 探 討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之 關 係 ， 更 可 以 加 入 其 他 相 關 組 織 行 為 變 項 之

探 討 ， 例 如 工 作 績 效 與 工 作 滿 意 度 對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之 影 響 ，

甚 至 可 以 探 討 工 作 情 緒 是 否 會 影 響 休 閒 活 動 行 為 等 心 理 因 素

變 項 。  

 (二 ) 研 究 工 具 方 面  

在 研 究 問 卷 設 計 上 ， 本 研 究 採 取 量 化 調 查 ， 缺 少 長 時 間 的 縱

貫 面 調 查 所 以 若 能 加 入 專 家 意 見 及 深 入 訪 談 ， 因 為 很 多 個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習 慣 與 價 值 觀 的 資 料 很 難 從 量 化 調 查 得 到 深 度 資

料 ， 必 須 透 過 訪 談 與 觀 察 才 能 得 到 該 受 訪 者 選 擇 此 項 休 閒 運

動 背 後 的 真 正 意 涵 ， 與 工 作 壓 力 所 帶 來 之 影 響 ， 因 此 若 能 採

用 質 化 研 究 方 法 搭 配 量 化 研 究 相 信 對 則 研 究 工 具 將 更 具 有 信

度 及 效 度 ， 也 能 得 到 更 深 度 的 資 料 。  

(三 )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中 區 台 電 人 員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針 對

其 他 地 區 的 台 電 員 工 來 探 討 員 工 之 休 閒 參 與 ， 或 者 是 其 他 的

公 營 事 業 單 位 甚 至 是 民 營 機 構 ， 比 較 不 同 產 業 類 別 的 員 工 在

工 作 壓 力 下 是 否 對 於 休 閒 參 與 的 選 擇 有 不 同 的 行 為 表 現 。 此

外 ， 在 選 擇 樣 本 時 ， 若 能 將 樣 本 平 均 分 配 給 不 同 個 人 變 項 之

員 工 ， 其 結 果 將 更 具 代 表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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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預 試 問 卷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参 與 之 研 究 量 表  

 

敬 愛 的 台 電 同 仁 ：  

您 好 ， 本 問 卷 目 的 是 在 了 解 台 電 從 業 人 員 之 休 閒 行 為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關 係 。 問 卷 採 不 具 名 方 式 ， 所 得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之 用 ，

資 料 亦 絕 對 保 密 。 請 依 據 您 真 實 的 狀 況 ， 逐 一 勾 選 最 適 切 的

答 案 。 最 後 ， 由 衷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敬 祝  

　  　  工 作 愉 快 、 萬 事 如 意  

　  　  　  　  　  　 國 立台 灣 體 育 大 學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沈 易 利  

　  　  　  　  　  　  　  　  　  　       研 究 生 ： 陳 茂 榮   

 

第 一 部 份  基 本 資 料 ：  

性 別 ： □ 男  □ 女  

年 齡 ： □ 21∼ 25(含 )歲  □ 26∼ 30(含 )歲  □ 31∼ 35(含 )歲  

      □ 36∼ 40(含 )歲  □ 41∼ 45(含 )歲  □ 46∼ 50(含 )歲  

      □ 51∼ 55(含 )歲  □ 56∼ 60(含 )歲  □ 61∼ 65(含 )歲  

婚 姻 ： □ 已 婚  □ 未 婚  

服 務 年 資 ： □ 1年 以 下  □ 1年 ∼ 5年  □ 6年 ∼ 10年  

          □ 10年 ∼ 15年 年  □ 15年 ∼ 20年  □ 21年 以 上  

工 作 職 務 ： 外 勤 人 員 ： □ 技 術 人 員  □ 維 修 人 員  □ 電 表 業 務

人 員       內 勤 人 員 ： □研 發 人 員  □ 營 業 人 員  □ 資 訊 人 員  

學 歷  □ 高 中  □ 專 科  □ 大 學  □ 碩 士  □ 博 士  

是 否 為 管 理 階 層 ： □ (1)是 □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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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此 部 分 是 希 望 瞭 解  您 目 前 感 受 工 作 壓 力 的 情 況，請 依 據 工 作

中 的 實 際 感 受 ， 在 適 當 的 □ 內 打 勾 。  

        
總  常  有  不  從  

        
是  常  時  常  未  

        
如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此  

1.工 作 單 位 的 考 績 制 度 不 公 平             □  □  □  □  □  

2.我 的 工 作 地 點 常 需 要 改 變               □  □  □  □  □  

3.我 的 工 作 責 任 太 重                    □  □  □  □  □  

4.我 的 工 作 太 單 調                       □  □  □  □  □  

5.我 常 與 同 事 有 衝 突 或 不 愉 快             □  □  □  □  □  

6.工 作 單 位 福 利 不 好                     □  □  □  □  □  

7.我 的 工 作 場 所 不 安 全                   □  □  □  □  □         

8.工 作 需 要 應 付 突 發 狀 況 或 緊 急 交 辦 的 事  □  □  □  □  □  

9.我 的 能 力 不 能 有 所 發 揮                 □  □  □  □  □  

10.部 門 主 管 不 喜 歡 我                    □  □  □  □  □  

11.我 對 工 作 沒 有 成 就 感                  □  □  □  □  □  

12.我 常 擔 心 工 作 時 犯 錯                 □  □  □  □  □  

13.我 對 工 作 缺 乏 興 趣                    □  □  □  □  □  

14.我 的 工 作 會 影 響 到 與 家 人 的 和 諧 關 係    □  □  □  □  □  

15.沒 有 接 受 訓 練 或 再 成 長 的 機 會          □  □  □  □  □  

16.我 的 工 作 需 要 輪 班                    □  □  □  □  □  

17.我 的 工 作 時 間 不 夠 用                  □  □  □  □  □  

18.覺 得 自 己 不 適 合 目 前 的 工 作            □  □  □  □  □  

19.我 在 工 作 時 容 易 緊 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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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常  有  不  從  
        

是  常  時  常  未  
        

如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此  

20.我 在 工 作 時 注 意 力 無 法 集 中            □  □  □  □  □  

21.我 常 因 為 擔 心 工 作 而 睡 不 著            □  □  □  □  □  

22.我 想 到 上 班 就 覺 得 累                  □  □  □  □  □  

23.我 因 工 作 的 關 係 常 需 使 用 藥 物          □  □  □  □  □  

24.我 需 要 藉 由 抽 煙 、 喝 茶 、 喝 咖 啡 或      □  □  □  □  □  

   嚼 檳 榔 的 方 式 來 提 神  

25.我 常 因 為 工 作 的 關 係 遷 怒 於 同 事        □  □  □  □  □  

26.我 常 把 工 作 的 不 愉 快 帶 回 家            □  □  □  □  □  

27.我 常 在 工 作 時 覺 得 身 體 不 舒 服          □  □  □  □  □  

28.在 工 作 中 需 要 趕 上 新 的 技 術 、 觀 念 或    □  □  □  □  □  

   新 的 挑 戰  

29.在 工 作 中 訓 練、管 理 發 展 的 不 足 或 不適 當 □  □  □  □  □  

30.在 工 作 中 必 須 冒 風 險                  □  □  □  □  □  

 

第 三 部 分 　 休 閒 行 為 量 表  

此 部 份 是 希 望 瞭 解  您 從 事 各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情 況，請 依 照 目 前

實 際 狀 況 填 答 ， 每 一 題 均 須 勾 選 一 項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  

一 、 娛 樂 活 動 （ 如 看 電 影 、 聽 音 樂 、 逛 街 購 物 、 出 國 旅 遊 、

去 KTV、 打 牌 等 ...）  

1 .  您 每 月 花 在 娛 樂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 ~ 6  小 時  □7 ~ 1 1小 時  □

1 2小 時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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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您 在 最 近 平 均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3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4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5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二 、 體 育 活 動 （ 如 球 類 運 動 、 國 術 、 舞 蹈 體 操 、 郊 遊 踏 青 、  

   騎 馬 、 溜 直 排 輪 等 ⋯  ）  

1 .  您 每 月 花 在 體 育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 小 時  □ 7~11小 時  □ 12 

小 時 以 上  

2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3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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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5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三 、 知 識 活 動 （ 如 上 網 、 投 資 理 財 、 補 習 進 修 、 逛 書 店 、 寫

作 、 參 與 藝 文 活 動 等  ⋯  ）  

1 .  您 每 月 花 在 知 識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 小 時  □  7~11小 時  □  

12小 時 以 上  

2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3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4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5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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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四 、 技 藝 活 動 （ 如 攝 影 、 烹 調 、 雕 刻 、 園 藝 、 化 妝 美 髮 、 作

手 工 藝 、 玩 樂 器 等 ⋯  ）  

1 .  您 每 月 花 在 技 藝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小 時  □  7~11小 時  □  

12小 時 以 上  

2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3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4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5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五 、 社 交 與 服 務 活 動 （ 如 公 益 活 動 、 各 種 義 工 、 政 治 活 動 、

造 訪 親 友 、 宗 教 活 動 等  ⋯  ）  

1 .  您 每 月 花 在 社 交 與 服 務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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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小 時  □  7~11小 時  □  

12小 時 以 上  

2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3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4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5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六、一 般 休 憩 活 動（ 如 散 步、溜 狗、賞 鳥、泡 溫 泉、喝 咖 啡 、

賞 花 、 陪 家 人 等 ⋯ ）  

1 .  您 每 月 花 在 一 般 休 憩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 小 時  □  7~11小 時  □  

12 小 時 以 上  

2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3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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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4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5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問 卷 填 答 到此 結 束 ！ 謝 謝 你 的 配 合 與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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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正 式 問 卷  

台 電 員 工 工 作 壓 力 與 休 閒 参 與 之 研 究 量 表  

 

敬 愛 的 台 電 同 仁 ：  

您 好 ， 本 問 卷 目 的 是 在 了 解 台 電 從 業 人 員 之 休 閒 行 為 與 工 作

壓 力 之 關 係 。 問 卷 採 不 具 名 方 式 ， 所 得 資 料 僅 供 學 術 之 用 ，

資 料 亦 絕 對 保 密 。 請 依 據 您 真 實 的 狀 況 ， 逐 一 勾 選 最 適 切 的

答 案 。 最 後 ， 由 衷 感 謝  您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敬 祝  

　  　  工 作 愉 快 、 萬 事 如 意  

　  　  　  　  　  　 國 立台 灣 體 育 大 學 休 閒 運 動 管 理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沈 易 利  

　  　  　  　  　  　  　  　  　  　       研 究 生 ： 陳 茂 榮   

 

第 一 部 份  基 本 資 料 ：  

性 別 ： □ 男  □ 女  

年 齡 ： □ 21∼ 25(含 )歲  □ 26∼ 30(含 )歲  □ 31∼ 35(含 )歲  

      □ 36∼ 40(含 )歲  □ 41∼ 45(含 )歲  □ 46∼ 50(含 )歲  

      □ 51∼ 55(含 )歲  □ 56∼ 60(含 )歲  □ 61∼ 65(含 )歲  

婚 姻 ： □ 已 婚  □ 未 婚  

服 務 年 資 ： □ 1年 以 下  □ 1年 ∼ 5年  □ 6年 ∼ 10年  

          □ 10年 ∼ 15年 年  □ 15年 ∼ 20年  □ 21年 以 上  

工 作 職 務 ： 外 勤 人 員 ： □ 技 術 人 員  □ 維 修 人 員  □ 電 表 業 務

人 員       內 勤 人 員 ： □研 發 人 員  □ 營 業 人 員  □ 資 訊 人 員  

學 歷  □ 高 中  □ 專 科  □ 大 學  □ 碩 士  □ 博 士  

是 否 為 管 理 階 層 ： □ (1)是 □ (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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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份 ： 工 作 壓 力 量 表  

此 部 分 是 希 望 瞭 解  您 目 前 感 受 工 作 壓 力 的 情 況，請 依 據 工 作

中 的 實 際 感 受 ， 在 適 當 的 □ 內 打 勾 。  

        
總  常  有  不  從  

        
是  常  時  常  未  

        
如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此  

1.工 作 單 位 的 考 績 制 度 不 公 平             □  □  □  □  □  

2.我 的 工 作 地 點 常 需 要 改 變               □  □  □  □  □  

3.我 的 工 作 責 任 太 重                    □  □  □  □  □  

4.我 的 工 作 太 單 調                       □  □  □  □  □  

5.我 常 與 同 事 有 衝 突 或 不 愉 快             □  □  □  □  □  

6.工 作 單 位 福 利 不 好                     □  □  □  □  □  

7.我 的 工 作 場 所 不 安 全                   □  □  □  □  □         

8.工 作 需 要 應 付 突 發 狀 況 或 緊 急 交 辦 的 事  □  □  □  □  □  

9.我 的 能 力 不 能 有 所 發 揮                 □  □  □  □  □  

10.部 門 主 管 不 喜 歡 我                    □  □  □  □  □  

11.我 對 工 作 沒 有 成 就 感                  □  □  □  □  □  

12.我 常 擔 心 工 作 時 犯 錯                 □  □  □  □  □  

13.我 對 工 作 缺 乏 興 趣                    □  □  □  □  □  

14.我 的 工 作 會 影 響 到 與 家 人 的 和 諧 關 係    □  □  □  □  □  

15.沒 有 接 受 訓 練 或 再 成 長 的 機 會          □  □  □  □  □  

16.我 的 工 作 需 要 輪 班                    □  □  □  □  □  

17.我 的 工 作 時 間 不 夠 用                  □  □  □  □  □  

18.覺 得 自 己 不 適 合 目 前 的 工 作            □  □  □  □  □  

19.我 在 工 作 時 容 易 緊 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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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常  有  不  從  
        

是  常  時  常  未  
        

如  如  如  如  如  
        

此  此  此  此  此  

20.我 在 工 作 時 注 意 力 無 法 集 中            □  □  □  □  □  

21.我 常 因 為 擔 心 工 作 而 睡 不 著            □  □  □  □  □  

22.我 想 到 上 班 就 覺 得 累                  □  □  □  □  □  

23.我 因 工 作 的 關 係 常 需 使 用 藥 物          □  □  □  □  □  

24.我 需 要 藉 由 抽 煙 、 喝 茶 、 喝 咖 啡 或      □  □  □  □  □  

   嚼 檳 榔 的 方 式 來 提 神  

25.我 常 因 為 工 作 的 關 係 遷 怒 於 同 事        □  □  □  □  □  

26.我 常 把 工 作 的 不 愉 快 帶 回 家            □  □  □  □  □  

27.我 常 在 工 作 時 覺 得 身 體 不 舒 服          □  □  □  □  □  

28.在 工 作 中 需 要 趕 上 新 的 技 術 、 觀 念 或    □  □  □  □  □  

   新 的 挑 戰  

29.在 工 作 中 訓 練、管 理 發 展 的 不 足 或 不適 當 □  □  □  □  □  

30.在 工 作 中 必 須 冒 風 險                  □  □  □  □  □  

 

第 三 部 分 　 休 閒 行 為 量 表  

此 部 份 是 希 望 瞭 解  您 從 事 各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情 況，請 依 照 目 前

實 際 狀 況 填 答 ， 每 一 題 均 須 勾 選 一 項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  

一 、 娛 樂 活 動 （ 如 看 電 影 、 聽 音 樂 、 逛 街 購 物 、 出 國 旅 遊 、

去 KTV、 打 牌 等 ...）  

6 .  您 每 月 花 在 娛 樂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 ~ 6  小 時  □7 ~ 1 1小 時  □

1 2小 時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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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您 在 最 近 平 均 一 個 月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8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9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1 0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二 、 體 育 活 動 （ 如 球 類 運 動 、 國 術 、 舞 蹈 體 操 、 郊 遊 踏 青 、  

   騎 馬 、 溜 直 排 輪 等 ⋯  ）  

6 .  您 每 月 花 在 體 育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 小 時  □ 7~11小 時  □ 12 

小 時 以 上  

7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8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101

9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1 0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三 、 知 識 活 動 （ 如 上 網 、 投 資 理 財 、 補 習 進 修 、 逛 書 店 、 寫

作 、 參 與 藝 文 活 動 等  ⋯  ）  

6 .  您 每 月 花 在 知 識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 小 時  □  7~11小 時  □  

12小 時 以 上  

7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8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9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1 0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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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四 、 技 藝 活 動 （ 如 攝 影 、 烹 調 、 雕 刻 、 園 藝 、 化 妝 美 髮 、 作

手 工 藝 、 玩 樂 器 等 ⋯  ）  

6 .  您 每 月 花 在 技 藝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小 時  □  7~11小 時  □  

12小 時 以 上  

7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8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9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1 0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五 、 社 交 與 服 務 活 動 （ 如 公 益 活 動 、 各 種 義 工 、 政 治 活 動 、

造 訪 親 友 、 宗 教 活 動 等  ⋯  ）  

6 .  您 每 月 花 在 社 交 與 服 務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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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小 時  □  7~11小 時  □  

12小 時 以 上  

7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8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9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1 0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六、一 般 休 憩 活 動（ 如 散 步、溜 狗、賞 鳥、泡 溫 泉、喝 咖 啡 、

賞 花 、 陪 家 人 等 ⋯ ）  

6 .  您 每 月 花 在 一 般 休 憩 活 動 的 時 間 為 ：  

□ 無  □  1小 時 (含 )以 內  □  2~6 小 時  □  7~11小 時  □  

12 小 時 以 上  

7 .  您 在 最 近 一 個 月 內 個 人 參 與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 1） 5次 以 下  □ （ 2） 5∼ 9次  □ （ 3） 10∼ 14次  □   

（ 4） 15∼ 19次  □ （ 5） 20次 以 上  □  

8 .  您 個 人 覺 得 參 與 上 述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頻 率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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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 常 少  □ (2)很 少  □ (3)適 中  □ (4)很 多  □ (5)非

常 多  

9 .  您 與 哪 一 類 同 伴 從 事 娛 樂 性 活 動 的 頻 率 最 高 ： （ 單 選 ）  

□ 不 從 事  □ 自 己 一 人  □ 情 侶  □ 家 人  □ 朋 友 或 同 學  □

同 事  

1 0 .  您 參 與 的 此 項 休 閒 活 動 的 方 式 為 何 ：   

□ (1)一 個 人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 (2)有 二 人 或 二 人 以 上隨 性 的 方 式 參 加 （ 如 不 定 期 聚

會 、 相 約 郊 遊 、 逛 街 ）   

□ (3)有 固 定 的 組 織 定 期 來 從 事 這 項 活 動 (具 有 一 定 的 組

織 宗 旨 、 章 程 規 定 ， 如 定 期 聚 會 ⋯ ) 

 

 　  　  　  　 問 卷 填 答 到此 結 束 ！ 謝 謝 你 的 配 合 與 協 助 ！  

 


